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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期末報告 

壹、實際執行進度： 

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一、 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 

(一) 建立跨局處、跨公私部門之協商機制 

成立直轄市、縣

（市）政府層級

跨 局 處 （ 含 衛

政 、 社 政 、 勞

政 、 警 政 、 消

防 、 教 育 等 機

關）及跨公私部

門之推動小組或

委員會，負責心

理健康促進、精

神疾病防治、成

癮防治及特殊族

群處遇等相關政

策、策略及措施

之規劃、審議、

推動及執行情形

之督導、協調等

事項，每季召開

1次會議，且至

少2次由地方政

府秘書長層級以

上長官主持。 

 

一、 本縣辦理「心理健康促進暨自殺防

治推動委員會」，聘請心理衛生領域

之專家共9位擔任外聘委員，並結合

公部門13局處，共同協調與推動本

縣心理健康及自殺防治工作： 

(一) 於114年6月12日召開第1次推動委

員會，由邱副縣長俐俐擔任主席，

於縣府一辦大樓 A401會議室，參與

人數共計59人。 

(二) 於114年11月10日召開第2次推動委

員會，由楊局長文志擔任主席，於

縣府一辦大樓 A401會議室，參與人

數共計63人。 

二、 本縣辦理「精神疾病防治諮詢委員

會」，聘請精神衛生專家、法律專

家、精復機構代表、病人家屬代表

共12位擔任外聘委員，並結合公部

門9局處、民間社福單位，共同討論

本縣精神衛生相關執行情形： 

(一) 於114年6月12日召開第1次諮詢委

員會，由邱副縣長俐俐擔任主席，

於縣府一辦大樓 A401會議室，參與

人數共計56人。 

(二) 於114年11月10日召開第2次諮詢委

員會，由楊局長文志代理主席，於

縣府一辦大樓 A401會議室，參與人

數共計60人。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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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三、 本縣辦理「心理健康促進暨自殺防

治、精神疾病防治網絡聯繫及網路

成癮防治會議」，與各網絡單位、醫

療機構、本縣高中職及大專院校，

依重點工作之規劃與執行措施進行

討論： 

(一) 於114年3月10日召開第1次網絡聯

繫會議，由中心涂麗秀主任主持，

於心理健康中心4樓會議室，參與

人數共計44人。 

(二) 於114年9月10日召開第1次網絡聯

繫會議，由中心涂麗秀主任主持，

於心理健康中心4樓會議室，參與

人數共計37人。 

(二) 置有專責行政人力 

各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應提

高對心理健康議

題之重視程度，

編置充足心理健

康人力，並提供

誘因（如：改善

工作環境、增加

工作福利、確實

依據本計畫之支

給標準敘薪，並

逐年調升其待遇

等），以增加心

理健康領域投入

人力及提升留任

意願。 

 

本縣就計劃人員制訂留任措施如下: 

一、 提升待遇福利： 

(一) 訂定調薪機制，依「整合型心理健

康工作計畫行政人力工作酬金支給

基準」及「強化社會安全網心理衛

生專業人員支薪標準表」調整薪

資。 

(二) 編列差旅費、生日禮卷，並於年度

發放生日禮卷。 

(三) 每季定期提報員工獎勵建議名單以

鼓勵績優人員，並於職務出缺時優

先鼓勵優秀同仁內陞。 

二、 提供友善工作環境 

(一) 為強化行政人員相關資源整合及知

能，辦理多元教育訓練課程，包括

壓力調適、情緒管理、公文撰寫技

巧等。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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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二) 定期辦理小組會議，了解同仁實務

運作困難，並討論解決方案。 

(三) 不定期辦理員工紓壓活動，促進同

仁心理健康。 

二、 強化心理健康促進工作 

(一) 配合當年度

世界衛生組

織 （WHO）

所 訂 定 主

題 ， 規 劃 

辦理世界心

理 健 康 日

（月）系列

活動至少 1

場次（附表

1）。 

一、 響應2025年世界心理健康日主題

「災難、逆境下的心理健康與韌

性」，於9月至10月在社區、校園、

企業、機構等場域，辦理心理健康

月系列活動共80場(包含宣導、講

座、團體及設攤活動等)，總參與

人數共3,527人次，其中男性1,464

人次、女性2,063人次。活動內容

涵蓋社區心理健康講座、村里幹事

自殺防治宣導、療癒 DIY 課程、親

子健走、安心團體、頌缽紓壓、職

場安全系列等。透過多元形式讓參

與者提升情緒覺察能力、強化心理

韌性與壓力調適。 

二、 於10月1日、10月2日辦理第31屆精

神康復之友鳳凰盃運動會，有來自

全國26支隊伍近900名康復之友挑

戰多項競賽，展現康復者堅韌的生

命力、重返社會的自信與能力，打

破大眾對精神康復者的傳統印象。 

三、 辦理2場親寵系列講座：9月27日

「療癒旅程-與毛孩共度的每一

天，都是自我照顧的開始」參與人

數共38人；10月4日「最後一程的

溫柔-與毛孩的道別，不是結束而

是延續」參與人數共35人。透過互

動體驗回望與毛孩共同走過的時光

 ■符合進度 

 □落後 



 

 

6 

 

 

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並梳理情緒、學習自我照顧。 

四、 於8月26日至9月30日辦理6場次

「壓力 OUT~家屬心理支持團體」，

參與人數共36人次。以會心團體方

式，抒發心理困擾和生活壓力，彼

此獲得支持與鼓勵。 

五、 辦理3場警消人員職場咖啡系列：

10月30日「壓力先放著，我先泡杯

咖啡」參與人數共50人；11月6日

「身體鬆一鬆，壓力丟一丟」參與

人數共51人；11月14日「吃的是食

物，療癒的是心」參與人數共50

人。結合咖啡廳與美食推出「手沖

咖啡療癒時光」、「身體放鬆與舒緩

練習」及「食物裡的溫柔練習」等

課程，協助警消人員在其高張力的

工作環境中獲得情緒支持、心理調

適與自我照顧。 

六、 9-10月中心官方臉書社群 po 文 30

則，內容包含推廣心理健康資源與

衛教知識、各類心理衛生講座報名

資訊、醫師駐點諮詢服務預約公告

等等。成效分析：觸及人數4.1萬

人、瀏覽次數14.1萬、互動次數

1,209 人次。 

(二) 提供社區心理諮商服務 

1. 布建社區心

理諮商服務

據點，並建

立心理諮商

服務機制

（含申請流

程、預約方

一、 苗栗縣民免費心理諮商服務，服務

對象為設籍或居住在苗栗縣之民

眾。 

(一) 申請流程：可撥打心理諮商專線

037-558757申請;或加入 line 官方

帳號(苗栗縣政府_Moodie 心情 e 點

通)私訊申請。除了自行來電或私訊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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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式、服務方

式、時間、

地點、次數、

費用等），以

提供可近、

便利之心理

諮商服務。 

申請以外，也可至在地衛生所申

請。 

(二) 預約方式：收到申請資料後，進行

電話初談以確認諮商需求，媒合心

理師並安排諮商時間。已預約之諮

商時間如需請假需於24小時前告

知，未於時間內告知視為無故未

到，無故未到達兩次，將取消本年

度諮商之資格。 

(三) 服務方式：與心理師一對一面對面

進行實體諮商 

(四) 時間： 

平日(9:00-17:00)、夜間(週三、週

四17:00-19:00)、週末(週六9:00-

12:00) 

(五) 地點：後龍心理健康中心心理諮商

室、苗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心理

諮商室、頭份市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通霄鎮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心理

諮商室。另外行動不便的民眾，提

供鄰近衛生所或社福單位諮商地

點。 

(六) 次數：一年4次，每次50分鐘，每

週最多一次。視情況得申請延長，

審核通過後，至多延長2次。 

(七) 費用：免費。 

2.  將上開服務

據點及服務

機制公告於

衛生局網

站， 並分

齡、分眾統

計服務成果

(附表2）。 

一、 苗栗縣民免費心理諮商服務的申請

方式、服務據點與服務機制，登載

於苗栗縣政府衛生局官網
(https://www.mlshb.gov.tw/nc/article

?id=7e5db62c-44d2-458c-bd02-

4d59f947f026)、苗栗縣政府心理健康

中心臉書，民眾可以透過網頁上的

資訊了解如何申請心理諮商。 

二、 心理諮商服務： 

心理諮商服務：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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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114年1-12月心理諮商申請者開案服

務共計241人，諮商人次共計691人

次。114年苗栗縣社區民眾心理諮商

之分齡、分眾統計服務次數如附表

2。 

3.  依心理師法

施行細則第

14條規定，

自辦或委託

辦理所轄心

理治療所或

心理諮商所

之督導考

核，並依規

定報本部備

查，另請將

考核情形納

入各期報告

說明。前述

考核項目應

包括機構內

心理師依法

辦理支援報備

之情形。 

一、 今年上半年，針對去年12月考核後

需要改善的單位進行複查。去年考

核結果，我時心理諮商所、逍遙心

理諮商所及度情心理諮商所均符合

各項評核標準，包含依法辦理支援

報備作業。只有謐境心理治療所被

列為需改善機構，包括內部空間變

更以及補正113年支援報備系統中諮

商心理師的會員資料。本中心已於5

月28日到現場完成複查，複查結果

也已於114年6月25日發文給該所。 

二、 本中心已於114年度11月7日、11月

18日及12月3日完成所轄心理治療所

及心理諮商所之督導考核作業，考

核項目已納入機構內心理師依法辦

理支援報備之情形，並依規定辦理

相關後續作業。其中，小巷子心理

治療所及我時心理諮商所之督導考

核結果均符合各項評核標準，已完

成核定並函文通知在案。逍遙心理

諮商所就通訊心理諮商實施計畫展

延、心理師證書懸掛位置及醫事卡

存放管理等事項，已於12月22日完

成複查，相關改善情形已確認。另,

謐境心理治療所針對個案內容紀錄

不足、同意書載明收取場地費、個

案紀錄塗改處未簽名及蓋章等事

項，已排定於1月16日辦理複查；度

情心理諮商所亦將於近期辦理複查

作業，後續將依複查結果納入督導

追蹤及各期報告說明。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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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三) 老人心理健康促進及憂鬱篩檢 

一、 辦理醫事、

衛政及社政人

員（不包含社

區心理衛生中

心相關人員）

心 理 健 康 促

進、自殺防治

及憂鬱症相關

教育訓練。 

一、 結合本縣網絡單位、衛生所、公

所、警消、長照中心等，1-12月辦

理專業人員教育訓練共52場次，共

計2,701人次受益。主題包含心理健

康促進、老年憂鬱症、自殺防

治、通報系統、精神疾病防治、

災難心理復原、生命教育等。 
編

號 
日期 主題 

參與

人數 

1  1/8 自殺防治法規與政策簡介 33 

2  1/23 緊急護送諮詢教育訓練 16 

3  3/4 
加強員警身心照顧暨自殺

防治教育訓練 
104 

4  3/5 
加強員警身心照顧暨自殺

防治教育訓練 
108 

5  3/6 
加強員警身心照顧暨自殺

防治教育訓練 
118 

6  3/6 
照管人員自殺防治守門人

教育訓練 
65 

7  3/7 
加強員警身心照顧暨自殺

防治教育訓練 
114 

8  3/11 
加強員警身心照顧暨自殺

防治教育訓練 
115 

9  3/12 
加強員警身心照顧暨自殺

防治教育訓練 
124 

10  3/13 
加強員警身心照顧暨自殺

防治教育訓練 
135 

11  3/16 重大災變-自殺防治 102 

12  3/20 
薩提爾教育訓練工作坊

(一) 
22 

13  4/12 
衛生保健會議暨心理健康

促進講座 
53 

14  4/24 
薩提爾教育訓練工作坊

(二) 
21 

15  4/25 
有意識的運用復元力照顧

自己 
20 

16  5/13 
農藥販售業者自殺防治教

育訓練 
150 

17  6/24 高齡長者自殺防治 12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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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18  6/27 
以家庭為中心的照顧-評

估與介入方法 
18 

19  6/30 高齡長者自殺防治 15 

20  7/2 
114 年度苗栗縣緊急精神

醫療處置機制教育訓練 
70 

21  7/4 
專業人員心理劇團體教育

訓練 
16 

22  7/16 
114 年度苗栗縣緊急精神

醫療處置機制教育訓練 
55 

23  7/23 
114 年度苗栗縣緊急精神

醫療處置機制教育訓練 
53 

24  7/26 

114 年度苗栗縣公寓大廈

法令說明會：自殺防治宣

導 

60 

25  7/30 

114 年度苗栗縣公寓大廈

法令說明會：自殺防治宣

導 

60 

26  7/31 

114 年寺廟負責人宗教業

務研習活動：自殺防治及

毒品防制宣導 

189 

27  8/15 
專業人員災後心理復原教

育訓練 
36 

28  9/16 
苗栗縣 114 年「社區精

神衛生實務工作坊」訓練 
28 

29  9/24 
苗栗市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26 

30  9/25 
南庄鄉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19 

31  9/26 
頭份市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32 

32  9/26 
公館鄉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21 

33  9/27 
獅潭鄉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12 

34  9/28 
苑裡鎮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13 

35  10/2 
後龍鎮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19 

36  10/3 
頭份市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21 

37  10/3 
銅鑼鄉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24 

38  10/3 
三灣鄉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18 

39  10/4 
西湖鄉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43 

40  10/4 
大湖鄉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74 

41  10/15 苗栗縣農藥販賣管理人員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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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複訓講習會 

42  10/15 自殺敏感度辨識課程 43 

43  10/16 
後龍鎮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40 

44  10/17 
卓蘭鄉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15 

45  10/21 
三義鄉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42 

46  10/23 
泰安鄉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25 

47  10/31 
造橋鄉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25 

48  10/31 
通霄鎮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22 

49  11/6 
社區守門人培力：毒品防

制與心理健康宣導講座 
40 

50  12/2 
竹南鎮村里幹事自殺防治

宣導 
32 

51  12/5 生命教育課程 34 

52  12/22 
苑裡鎮心理健康促進、自

殺防治宣導 
12 

合計 2701 
 

二、 結 合 跨 局

處 資 源 或 活

動，提供老人

（含久病、獨

居、失能、老

老照顧者、有

長照需求長者

等 ） 憂 鬱 篩

檢，並依篩檢

結果提供後續

轉介或資源連

結 （ 附 表

3）。 

一、 與本縣衛生所、長照機構、社區、

民間團體等合作，透過整篩設攤、

宣導和講座場次，提供65歲以上老

人關懷服務並使用 BSRS-5量表進行

心理健康篩檢。截至12月長者問卷

回收數共4,247份，其中男性1,595

人、女性2,652人。 

二、 針對篩檢出的109位高風險個案，提

供轉介精神治療53位、心理諮商54

位、心理輔導(諮詢) 50位、其他資

源(如長照中心、社會處、華山基金

會、心理諮詢站、專線資源等)55

位。 

■符合進度 

□落後 

三、 分析轄內

老人憂鬱篩

檢結果 及老

人自殺死亡

趨勢，研擬 

一、 針對65歲以上老人施測 BSRS-5量

表，截至12月長者問卷回收數共

4,247份，其中男性1,595人、女性

2,652人。以最近一週內的感受做評

估，量表總分大於分數10分以上或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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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並推動老人

心理健康支

持或 自殺防

治方案或措

施。 

有自殺意念者，將電話追蹤關懷，

並提供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的心理諮

商、心理諮詢、醫師駐點、醫療及

其他自費諮商資源等服務。 

二、推動老人心理健康支持或自殺防

治措施： 

(一) 增能宣導：於辦理老人心理健康

場次時，推廣衛生福利部微笑5步

驟、珍愛生命守門人3步驟、

1925安心專線、1966長照專線、

1957社會福利專線、免費心理諮

商服務資源等，期能讓縣內老人

提升情緒辨識能力並了解求助管

道，以降低精神壓力及憂鬱狀

況。 

(二) 講座規劃：以健康銀髮生活概

念、身心放鬆技巧、飲食均衡、

手眼訓練、自殺防治、多元興趣

培養、自我肯定感的建立等作為

講座規劃參考，並提供調適壓力

方法，降低老年憂鬱風險。 

(三) 資源連結：依據老年族群的需

求，連結村里長、長照機構、關

懷據點、文健站、民間單位(如華

山基金會、苗栗老人福利協會) 

等資源，提供所需服務及後續追

踨。 

(四) 訪視機制：增加關懷訪視服務頻

率，同時連結在地相關資源挹注，

並與網絡單位共訪，提供多元的服

務方案與資源整合。 

(四) 辦理孕產婦心理健康促進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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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針對孕產婦照

護人員（如：

婦產科及產後

護理機構醫護

人員）辦理孕

產婦心理健康

議題教育訓練

（ 至 少 6 小

時）。 

一、 為提升相關專業人員對產後憂鬱

症、情緒支持、物質濫用等知能的

瞭解，與產後護理之家、衛生所、

社區合作，辦理孕產婦專業人員教

育訓練共5場次，總時數12小時，受

益人數共150人。 
編

號 
日期 主題 

參與

人數 

1  3/26 
孕產婦身心壓力與健康照

護 (3 小時) 
48 

2  3/29 
孕期心靈芳療與身心適應 

(3 小時) 
11 

3  7/19 
指尖香氣，遠離產後憂鬱

(2 小時) 
14 

4  8/9 
孕產婦身心照護知能課程 

(3 小時) 
17 

5  8/30 
托育人員推廣心理健康資

源宣導 (1 小時) 
60 

合計 12 小時 150 
 

■符合進度 

□落後 

(五) 辦理分齡分眾各類心理健康促進宣導活動 

1. 辦 理 社 區 老

人 心 理 健 康

宣導 活動。 

一、 與本縣衛生所、社區發展協會、社

區活動中心、關懷據點、同鄉會、

宗教廟宇、文康車等合作，1-12月

共辦理社區老人心理健康促進宣導

及講座94場次，受益人數共6,257

人。 
編

號 
日期 主題 

參與

人數 

1  1/16 
後龍埔頂社區毒品防制暨

家庭支持服務 
30 

2  1/21 
南庄文康車偏鄉長者心理

健康促進宣導 
30 

3  1/23 
心理健康促進-馬賽克拼貼

杯墊紓壓手作 
23 

4  2/17 
竹南大厝里長者心理健康

促進宣導 
49 

5  2/17 
銅鑼竹森村長者心理健康

促進宣導 
23 

6  2/18 
西湖二胡村長者心理健康

促進宣導 
19 

7  2/19 
卓蘭內灣里長者心理健康

促進宣導 
25 

8  2/20 通霄南和里長者心理健康 21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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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促進宣導 

9  2/20 
獅潭靈洞宮長者心理健康

促進宣導 
36 

10  2/22 
水源里社區心理健康促進

講座 
58 

11  2/27 
通霄坪頂里長者心理健康

促進宣導 
19 

12  3/5 你的大腦生病了嗎? 35 

13  3/12 
通霄坪頂社區長者心理健

康促進宣導 
30 

14  3/12 
卓蘭詹姓祖廟繼述堂心理

健康促進宣導 
70 

15  3/13 
南港社區自殺防治守門人-

紓壓講座 
38 

16  3/17 
苑裡上館里長者心理健康

促進宣導 
29 

17  3/21 
華山基金會老人心理健康

促進講座 
34 

18  3/24 
銅鑼新盛社區長者心理健

康促進宣導 
32 

19  3/26 
頭份下興里心理健康促進

宣導 
30 

20  3/28 
頭份民生里心理健康促進

宣導 
60 

21  3/31 
退休以後，我們重心開始

生活 
36 

22  4/14 
頭份後庄社區毒品防制及

資源宣導 
40 

23  4/15 
竹南大埔社區自殺防治守

門人-紓壓講座 
55 

24  4/17 
頭份義民廟心理健康促進

宣導 
59 

25  4/23 

通霄白西社區老人心理健

康暨精神去汙名化及自殺

防治講座 

30 

26  4/23 
頭份民族社區毒品防制及

資源宣導 
74 

27  4/24 
後龍溪洲社區心理健康促

進宣導 
24 

28  4/30 

通霄新埔社區老人心理健

康暨精神去汙名化及自殺

防治講座 

35 

29  5/6 
珊湖社區毒品防制及資源

宣導 
61 

30  5/10 
苗栗縣退伍軍人協會老人

心理健康講座 
200 

31  5/12 
竹南崎頂里心理健康促進

宣導 
28 

32  5/15 後龍外埔社區心理健康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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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進宣導 

33  5/16 
頭份忠孝社區毒品防制及

資源宣導 
50 

34  5/17 

飛鳳村村里鄰長心理健康

暨精神去汙名化及自殺防

治宣導 

50 

35  5/20 
後龍南龍社區心理健康促

進宣導 
27 

36  5/22 
造橋錦水社區心理健康促

進宣導 
43 

37  5/23 
大湖武榮社區老人心理健

康講座 
80 

38  5/23 
竹南頂埔里心理健康促進

宣導 
20 

39  5/26 
天恩健康社區毒品防制及

資源宣導 
36 

40  5/29 三灣村心理健康促進宣導 39 

41  6/5 
慈濟基金會竹南站毒品防

制及資源宣導 
35 

42  6/7 爺奶尬舞秀設攤宣導 700 

43  6/12 
竹南營盤里心理健康促進

宣導 
30 

44  6/15 
中央軍事院校校友會老人

心理健康促進諮詢 
96 

45  6/25 
小太禓關懷協會毒品防制

及資源宣導 
40 

46  6/27 
南庄員林社區毒品防制及

資源宣導 
40 

47  7/1 
仁愛幸福學院老人心理健

康促進講座 
17 

48  7/5 
公館仁安社區毒品防制及

資源宣導 
40 

49  7/9 
頭屋獅潭村心理健康促進

宣導 
32 

50  8/12 
造橋平興村長者心理健康

促進宣導 
18 

51  8/14 
頭份上興里長者心理健康

促進宣導 
18 

52  8/15 
長者心安-幸福同行正向老

化課程 
22 

53  8/18 
獅潭豐林村長者心理健康

促進宣導 
15 

54  8/19 
長者健康促進-手指操暨擴

香石 DIY 
23 

55  8/20 
公館仁安社區老人心理健

康促進 
27 

56  8/21 
竹南港墘里塭內長者心理

健康促進宣導 
20 

57  8/27 向揚推展關懷協會毒品防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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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制及長者心理健康促進資

源宣導 

58  8/29 種子花環 DIY 22 

59  9/1 
三灣社區毒品防制及資源

宣導 
60 

60  9/1 
新店社區毒品防制及資源

宣導 
60 

61  9/3 
新復社區毒品防制及資源

宣導 
81 

62  9/5 
南庄獅山長者心理健康促

進宣導 
39 

63  9/8 
竹南佳興里長者心理健康

促進宣導 
27 

64  9/12 
真武宮合法藥物非法使用

及毒防資源宣導 
30 

65  9/15 睡眠暨心理健康講座 34 

66  9/17 
真武宮長者心理健康促進

宣導 
31 

67  9/20 
銀髮族親子健走暨健康講

座 
53 

68  9/22 
象山長照社區老人紓壓活

動(一)色彩心情 
29 

69  9/22 
銅鑼中平社區合法藥物非

法使用及毒防資源宣導 
50 

70  9/24 
苑裡社苓里長者心理健康

促進宣導 
32 

71  9/24 
獅潭永興村長者心理健康

促進宣導 
30 

72  10/14 
造橋慈聖宮長者心理健康

與自殺防治講座 
38 

73  10/17 
新復社區長者心理健康促

進宣導 
28 

74  10/20 
大厝里長者心理健康促進

宣導 
15 

75  10/21 
白沙屯拱天宮毒品防制及

資源宣導 
65 

76  10/22 
通霄平安社區長者心理健

康促進宣導 
59 

77  10/27 
象山長照社區老人紓壓活

動(二)粉味十足 
19 

78  10/29 
九九重陽節暨敬老聯歡大

會活動 
112 

79  10/30 
苑裡山柑社區長者心理健

康促進宣導暨自殺防治 
30 

80  10/31 
111 拐杖節：義起舞動快

閃造橋-長者心理健康促進 
130 

81  11/4 
銀髮的光，被看見的幸福-

肯定自我、擁抱正向老化 
18 

82 11/14 坪頂社區長者心理健康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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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進宣導 

83 11/18 
獅潭新豐村長者心理健康

與自殺防治講座 
21 

84 11/19 
竹南中華里長者心理健康

促進宣導 
26 

85 11/20 
烏眉社區長者心理健康促

進宣導 
24 

86 11/20 
白沙屯拱天宮毒品防制及

資源宣導 
35 

87 11/24 
頭份興隆里長者心理健康

促進宣導 
37 

88 11/24 
象山長照社區老人紓壓活

動(三)-不拚不行 
21 

89 12/2 
吃好、睡好，心情更好:長

者心理健康促進宣導 
16 

90 

 
12/4 

白沙屯拱天宮毒品防制及

資源宣導 
25 

91 12/12 
玉清宮毒品防制及資源宣

導 
1800 

92 12/17 
苗栗縣樂齡學習中心成果

展設攤 
145 

93 12/18 
每天一點好心情:長者心理

健康促進 
29 

94 12/24 
邁向圓滿，銀髮族的生命

統整 
27 

合計 6257 
 

2. 針 對 民 眾 辦

理 孕 產 婦 身

心 照 護 講

座 ， 推 廣 本

部 製 作 孕 產

婦 相 關 衛 教

資 源 ， 包

含： 

①婦女心理健

康 衛 教 單

張 、 懶 人 包

及短片。 

②產後憂鬱症

懶人包。 

③愛丁堡產後

憂鬱量表。 

一、 針對民眾辦理孕產婦身心照護講

座，辦理7場次，受益人數共231

人。 
編

號 
日期 主題 

參與

人數 

1  3/15 
育齡女子身心壓力與健康

照護 
35 

2  3/26 
孕產婦暨嬰幼兒心理健康

促進講座 
48 

3  3/29 
孕期心靈芳療體驗：一起

手作安心按摩油 
11 

4  7/19 指尖香氣，遠離產後憂鬱 14 

5  8/9 
我在當媽的路上~美麗的

邂逅 
17 

6  10/18 
孕媽咪植感紓壓-療癒生

態瓶 DIY  
16 

7  11/1 
苑裡婦女會心理健康促進

宣導 
90 

合計 231 

二、 辦理孕產婦講座時，除了張貼孕產

婦心理健康促進宣導海報，也發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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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④孕產婦心理

健 康 數 位 教

材(包含孕產

婦 心 理 健 康

日常6單元、

衛福八點檔8

集 、 產 後 憂

鬱 症 宣 導 影

片等）。 

放宣導單張、資源手冊，搭配愛

丁堡產後憂鬱量表評估孕期身心

狀態，並於宣導簡報中推廣衛福

部相關衛教資源。 

 

3. 推 廣 本 部 製

作 之 「 用 愛

教 出 快 樂 的

孩子－0~6歲

正 向 教 養 手

冊 」 ， 以 增

強 親 職 教 養

知 能 及 家 庭

功 能 ， 進 而

培 育 嬰 幼 兒

健 全 人 格 、

情 緒 發 展

等。 

一、 與衛生所、家扶中心、家庭教育中

心、生命之愛文教基金會、社區等

合作，1-12月辦理嬰幼兒心理健康

促進宣導及講座共9場次，受益人數

共1,200人次。 
編

號 
日期 主題 

參與

人數 

1  3/26 
孕產婦暨嬰幼兒心理健康促

進 
48 

2  4/26 守護同心，親子同心 320 

3  4/26 
早療一路有您，談心理壓力

與情緒調節 
18 

4  5/24 親子親職溝通技巧講座 29 

5  7/12 

苗栗縣 114 年度親子質感手

作 DIY 體驗活動-心理健康

促進及毒品防治宣導 

250 

6  8/30 
114 年度祖父母節慶祝活動

設攤宣導 
122 

7  8/30 托育人員心理健康資源宣導 60 

8  9/20 銀髮族親子健走暨健康講座 53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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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9  
10/1

8 

114 年特奧運動員及家庭親

子戶外健行活動 
300 

合計 1200 

二、 於講座、團體、設攤活動中，除了

推廣衛福部「用愛教出快樂的孩子

－0~6歲正向教養手冊」，也參考其

內容設計相關宣導海報、宣導單張

等，提供可及性心理健康資源與支

持服務管道。 

4. 提 供 青 少 年

族 群 心 理 健

康 促 進 服

務 ， 強 化 青

少 年 族 群 之

心 理 韌 性 及

壓 力 調 適 能

力。 

一、 與教育處、本縣各級學校合作，本

年度1-12月已辦理青少年心理健康

促進宣導、講座、設攤、支持性團

體及工作坊共53場次，受益人數共

3,701人次。 
編

號 
日期 主題 

參與

人數 

1  1/18 塗鴉玩創意工作坊 5 

2  2/12 
竹南照南國中-友善校園

宣誓活動 
300 

3  2/25 
泰安汶水國小-兒童青少

年健康促進宣導 
30 

4  3/12 
通霄福興武術國中小-兒

童青少年健康促進宣導 
45 

5  3/14 
泰安國中小-兒童青少年

健康促進宣導 
16 

6  3/29 
2025 年苗栗同樂會一起

來同樂-設攤宣導 
570 

7  4/1 

泰安梅園國小-心理健康

促進暨精神去汙名化及自

殺防治講座 

55 

8  4/12 
探索夾娃娃的心理奇幻旅

程 
24 

9  4/12 網路 ON，沉迷 OFF 20 

10  4/27 情緒密碼-不插電遊戲 25 

11  5/7 

泰安象鼻國小-原民心理

健康暨精神去汙名化及自

殺防治宣導 

100 

12  5/15 
大湖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11 

13  5/22 
大湖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10 

14  5/24 親子親職溝通技巧 29 

15  5/27 
當我不開心的時候，找到

幫助自己的方法 
68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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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16  5/27 
竹南區 114 年度校園安全

暨全民國防教育設攤宣導 
152 

17  5/29 
大湖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11 

18  6/3 

為什麼你不懂我？——淺

談關係中的情感交流相互

了解 

83 

19  6/4 

2025 苗栗縣國小學童潔

牙觀摩比賽-毒品防治宣

導 

150 

20  6/5 
大湖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11 

21  6/12 
大湖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11 

22  7/4 
創意不藏私快樂心連結-

讓時間長出一片森林 
20 

23  7/9 
創意不藏私快樂心連結-

在板上生根 
20 

24  7/19 
創意不藏私快樂心連結-

黏土自畫像 
25 

25  
7/24 

7/25 

心靈小勇士‧快樂大冒險

115 年心理健康兒童夏令

營 

68 

26  7/26 
創意不藏私快樂心連結-

兒童苔球工作坊 
25 

27  9/5 
明仁國中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友善校園宣誓活動 
300 

28  9/23 
聯合大學毒品防制及資源

宣導 
60 

29  9/24 
三義高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4 

30  10/1 
三義高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9 

31  10/3 
明仁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7 

32  10/8 青草地關懷中心安心團體 8 

33  10/14 
仁德醫專毒品防制及資源

宣導 
51 

34  10/15 
三義高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7 

35  10/15 青草地關懷中心安心團體 7 

36  10/17 
文林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5 

37  10/21 
三灣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6 

38  10/22 
三義高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7 

39  10/22 
頭份尖山國小珍愛生命守

門人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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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40  10/31 
明仁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7 

41  10/31 
文林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6 

42  11/4 
三灣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6 

43  11/14 
文林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6 

44  11/18 
三灣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6 

45  11/19 
三義高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7 

46  11/21 
明仁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6 

47  11/25 
三灣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6 

48  11/28 
明仁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6 

49  11/28 
文林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5 

50  12/5 
明仁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6 

51  12/5 
文林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5 

52  12/9 
三灣國中-青春少年-蜂蜜

檸檬加蘇打特調 
5 

53  12/26 

大同國小-114 年苗栗縣

慈孝選拔與愛家行動頒獎

典禮-毒品防治宣導 

1000 

合計 3701 

二、 辦理青少年族群心理健康促進，以

壓力調適、自傷與自殺防治、情緒

管理、紓壓手作、友善校園、人際

溝通、網癮防治、生命教育等作為

主題，強化其心理韌性。 

三、 於7/24、7/25辦理「114年兒童心理

健康促進暑期夏令營-心靈小勇士‧

快樂大冒險」，由心理師們帶領學員

參與「小小合作大大成功」、「情緒

探險隊」、「同理的力量」、「披薩魔

法工坊」、「心情煥新計劃」、「人脈

大開張」等系列活動，打造團體互

動、同儕支持與心靈成長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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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四、 於各場次提供心理衛生服務資源，

特別推廣1925安心專線及15-45歲青

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搭配心

情溫度計量表、手拿板、衛福部

「乘風破浪主宰情緒」海報及單張

等。 

五、 於中心臉書官網與社群媒體平台上

不定時分享相關心理健康衛教資

訊。 

5. 結 合 教 育 機

關辦理 ADHD

衛 教 推 廣 講

座 、 親 子 團

體 等 活 動 ，

提升 ADHD兒

童 親 師 ， 有

關 ADHD正確

識 能 及 教 養

技巧。 

一、 結合教育單位，本年度1-12月已辦

理 ADHD 衛教宣導及講座共10場次，

受益人數共1,604人次。參考衛福部

「ADHD 校園親師手冊」內容設計相

關宣導海報、手拿板，並於臉書推

廣 ADHD 衛教資訊。 
編

號 
日期 主題 

參與

人數 

1  2/10 

竹南國中-自殺防治暨認

識 ADHD 注意力不足過動

症 

93 

2  3/29 
2025 年苗栗同樂會一起

來同樂-設攤宣導 
570 

3  4/26 守護同心，親子同心 320 

4  4/26 
早療一路有您，談心理壓

力與情緒調節 
18 

5  5/12 
「注意力不足」還是「過

動症」迷思與真相 
31 

6  5/24 認識注意力缺失過動症 15 

7  8/9 
孕產婦身心照護知能課程

-ADHD 宣導 
17 

8  11/22 
陪伴孩子成長：ADHD 親

職講座 
30 

9  11/29 心安一下，你的情緒小補 210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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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給站 

10  11/30 
心安一下，你的情緒小補

給站 
300 

合計 1604 

二、 邀請馬大元醫師錄製「心理 chill

一下」廣播及 podcast，提供3集

ADHD 數位衛教資源，累積高觸及播

放與曝光成效。 
《認識 ADHD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理解孩子專注不來，和大腦發展有關 
馬大元

診所 

- 

馬大元 

醫師 

《ADHD 的診斷與治療》 

不是不乖，是大腦的節奏不同 

《陪伴 ADHD 孩子長大》 

建立生活感與信心的行為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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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6. 結 合 身 心 障

礙 照 顧 相 關

單 位 ， 辦 理

心 理 健 康 促

進 方 案 ， 如

心 理 諮 商 、

心 理 健 康 講

座。 

一、 與身心障礙照顧相關協會與機構合

作，1-12月已辦理宣導及講座共19

場次，受益人數共988人次。 
編

號 
日期 主題 

參與

人數 

1  2/25 

苗北區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

間服務據點-心理健康促進

宣導及 BSRS-5 評估 

17 

2  2/28 
特殊教育關懷協會 114 年會

員春遊活動宣導 
120 

3  3/2 

身心障礙燭光技能發展協會

114 年度提升正念課程專題

講座暨香芧手工皂樂活 DIY 

226 

4  4/19 
燭光暖意-手作蠟燭與自我

照顧 
24 

5  5/12 

特殊教育關懷協會-心理健

康暨精神去汙名化及自殺防

治講座 

100 

6  6/7 

智障福利協進會-身心障礙

者及家庭照顧者心理健康促

進宣導 

23 

7  6/7 
家庭照顧者自我身心照護-

微笑植栽講座：苔玉 
20 

8  6/14 
家庭照顧者自我身心照護-

微笑植栽講座：日式盆栽 
20 

9  6/21 

三灣社區長照機構-老年憂

鬱與自我傷害照顧-生態瓶

DIY 

22 

10  8/26 
壓力 OUT~家屬心理支持團

體(一) 
7 

11  9/2 
壓力 OUT~家屬心理支持團

體(二) 
6 

12 9 9/9 
壓力 OUT~家屬心理支持團

體(三) 
7 

13  9/16 
壓力 OUT~家屬心理支持團

體(四) 
7 

14  9/16 
苗栗縣 114 年「社區精神

衛生實務工作坊」訓練 
28 

15  9/23 
壓力 OUT~家屬心理支持團

體(五) 
7 

16  9/30 
壓力 OUT~家屬心理支持團

體(六) 
7 

17  10/18 
114 年特奧運動員及家庭親

子戶外健行活動 
300 

18  11/23 
東函康復之家-自殺防治與

心理健康促進 
32 

19  12/7 聖誕花圈的療癒時光 15 

合計 988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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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二、 於各場次中宣導心理健康衛教、減

壓技巧，並提供1925專線、家庭照

顧者關懷專線、15-45歲青壯世代心

理健康支持方案、社區心理諮商服

務等心理衛生服務資源。 

7. 結 合 原 住 民

及 新 住 民 相

關 單 位 ， 辦

理 心 理 健 康

促 進 方 案 ，

如 心 理 諮

商 、 心 理 健

康 講 座 ， 並

於 各 期 提 報

成果。 

一、 與文化健康站、原民學校合作，深

入後山推動心理健康促進宣導業

務。1-12月已辦理原住民宣導及講

座共14場次，受益人數共422人次。 
編

號 
日期 主題 

參與

人數 

1  2/25 
泰安汶水國小-兒童青少年

健康促進宣導 
30 

2  3/14 
泰安國中小-兒童青少年健

康促進宣導 
16 

3  4/1 

泰安梅園國小-心理健康促

進暨精神去汙名化及自殺防

治講座 

55 

4  4/10 
南庄東河部落文化健康站-

心理健康講座暨茶湯分享 
18 

5  4/11 

泰安斯瓦細格文化健康站-

原民老人心理健康暨精神去

汙名化及自殺防治講座 

16 

6  4/18 

頭份市都市文化健康站-長

者心理健康講座：擴香石

DIY 

14 

7  4/21 

獅潭百壽部落文化健康站-

心理健康促進宣導、BSRS-5

評估 

17 

8  5/7 

泰安象鼻國小-原民心理健

康暨精神去汙名化及自殺防

治宣導 

100 

9  5/21 
山城文化健康站-預防老人

憂鬱及 殺防治 
11 

10  7/15 
象鼻部落文健站-毒品防制

及資源宣導 
30 

11  7/29 

大安文化健康站-反毒暨原

民老人心理健康促進暨酒癮

戒治宣導 

30 

12  7/30 
南庄文化健康站-不織布編

織 DIY 暨心理韌性課程 
17 

13  8/1 
南庄東河部落文化健康站-

毒品防制及資源宣導 
21 

14  
10/1

6 

前進苗栗泰安，千手護原鄉

健康 
47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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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合計 422 

二、 與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向揚推展

關懷協會、原民處等合作，本年度

1-12月已辦理新住民心理健康促進5

場次，受益人數共407人次。 
編

號 
日期 主題 

參與

人數 

1.  6/14 
苗北區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毒品防制及資源宣導 
39 

2.  6/28 

苗南區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溫暖啟程 & 療癒之

旅：精油放鬆、水療舒壓 

22 

3.  8/14 
新住民輔導人員教育訓

練：毒品防制及資源宣導 
50 

4.  10/18 
木棉花田園咖啡-新住民咖

啡職人探索 
32 

5.  11/9 

苗栗縣 114 年移民節暨國

際移民日-共築多元文化-

擁抱族群共榮活動 

264 

合計 407 
 

8. 於 前 述 各 類

心 理 健 康 促

進 宣 導 活

動 ， 納 入 推

廣 1925 安 心

專 線 、 1966

長 照 專 線 、

1957 社 會 福

利 專 線 ， 期

能 藉 由 專 線

資 源 運 用 ，

降 低 民 眾 精

神 壓 力 及 憂

鬱狀況。 

一、 於前述場次中均提供「心理諮詢/

諮商」服務資源、1925專線、

1957專線、1966專線，搭配心情

溫度計施測、宣導海報、手拿

板、單張及資源手冊等，亦於中

心臉書分享相關衛教資訊。 

 

 

■符合進度 

□落後 

9. 上 述 宣 導 活

動 於 各 期 報

告 提 報 辦 理

一、 已將相關辦理成果填報附件4、5。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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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成 果 ， 填 於

附表4、5。 

三、 辦理自殺防治及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一) 辦理自殺防治業務 

1. 依 自 殺 防 治

法 第 5條第 2

項 規定 ， 訂

定 自 殺 防 治

會 之 組 成、

任 務 、 議 事

程 序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 並 定 期

召開縣市層級

跨局處自殺防

治會。 

一、 本縣辦理「心理健康促進暨自殺

防治推動委員會」，聘請心理衛生

領域之專家9位擔任外聘委員，並

結合本府各局處，共同協調與推動

本縣心理健康及自殺防治工作： 

二、 於114年6月12日召開第1次推動

心理健康促進暨自殺防治推動委員

會，由邱副縣長俐俐擔任主席，於

縣府1辦大樓 A401會議室，參與人

數共計59人。 

三、 於114年11月10日召開第2次推

動心理健康促進暨自殺防治推動委

員會，於縣府1辦大樓 A401會議

室，參與人數共63人。 

■符合進度 

□落後 

2. 依本部訂頒

之 全 國 自 殺

防 治 綱 領 ，

綜 合 考 量 轄

內 自 殺 死 亡

及 通 報 趨

勢 ， 整 合 跨

局 處 ， 共 同

擬 訂 自 殺 防

治 方 案 （包

含 現 況 分

析 、 階 段 目

標 、 推 動 期

（請列出各類人員應參訓人數、實際

參訓人數及參訓率） 

一、 於114年1月8日辦理「自殺防治

法規與政策簡介暨撰寫自殺防治

方案」討論會，會議中跨局處自

殺防治方案研擬與分工，本府網

絡單位(民政、消防、警政、教

育、社政等共14個單位)，應參

加人數32人；實際與會人員共32

人；參訓率100%。 

二、 本縣114-115年度自殺防治方案

已於114年第四季函報衛福部。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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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程 、 推 動 策

略及措 施 、

機 關 權 責 分

工 及 協 調、

預期效益及管

考機制），並

據 以 推 動 ，

各 期 報 告 應

說明各工作項

目辦理情形。 

3. 持續向轄內網

絡 單 位 人 員

（社會工作、

長期照顧、教

育 人 員 、 警

察、消防、村

（里）長、村

（里）幹事）

宣導及推動自

殺防治通報作

業，並教導通

報作業相關填

報規範，以協

助網絡單位人

員瞭解遇有自

殺行為（含自

殺企圖及自殺

死亡） 個案

時，應採取之

措施。 

為強化轄內網絡單位，自殺通報作業流

程114年度針對社政、長照人員、教育

人員、警政、消防、村里幹事等六類進

行自殺辨識度與通報作業流程教育訓練

課程，辦理情形如下: 

一、 警政人員： 

於114年3月4、5、6、7、11、12、13

日辦理7場次「加強員警身心健康暨自

殺防治教育」講習，參加對象為基層

員警共975人參加。 

二、 消防人員： 

(一) 於114年3月16日辦理自殺防治教

育訓練，參加對象為消防人員共55

人。 

(二) 於114年9月10日於海巡署辦理自

殺防治宣導教育訓練，參加人數共

計21人。 

三、 校園輔導教育人員： 

(一) 於114年2月26日苗栗縣新南國小-

校園學生自我傷害辨識與防治處遇

知能，參加對象為校長、主任、教

師共45人參加。 

(二) 於114年3月14日中心辦理自殺防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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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治網絡研習課程參加對象為20所輔

導教師共25人參加。 

(三) 於114年9月10日國教輔導團，針

對校園自殺防治教育訓練，參加對

象為校長、主任、教師共計200人

參加。 

四、 長照人員： 

(一) 於114年3月6日至長照中心針對專

業人員辦理自殺防治教育練，參加

人數共計50人。 

(二) 於114年6月24日及同心圓社區長

照機構針對照管人員辦理自殺防治

守門人教育訓練宣導，共12人參

加，114年11月24日將辦理第二場

次。 

(三) 於114年6月30日至頭屋鄉象山社

區長照機構，針對專業人員做自殺

防治宣導，參加人數共計15人。 

五、 社會工作人員： 

(一) 於114年10月15日中心辦理自殺風

險辨識及敏感度課程，參加共計43

人。 

六、 村里長幹事： 

(一) 於114年9月至12月，針對村里幹事

辦理自殺防治宣導活動，共辦理18

場，共計4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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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4. 針對自殺關懷

訪視人員及自

殺防治業務人

員，應於到職

一個月內，完

成30小時初階

課程；自殺關

懷訪視人員，

每人每年並應

至少完成8小

時進階課程，

其中應包括個

案報告及討論

2小時。 

一、 新進人員： 

114年新進用自殺關懷訪視員4名，到

職日期分別為5/19、6/2、12/05、

12/19。 

新進同仁已於114/6/18、114/6/23、

114/12/30、115/1/01已完成30小時初

階課程。 

二、 在職自殺關懷訪視人員： 

在職自殺關懷訪視人員4名皆已完成8

小時進階課程；114年6月20日自辦跨

齡自殺個案風險分析暨訪員對策教育

訓練3小時(含實際演練)，參訓 5人。 

114年共辦理5場次跨網路個案研討會

議，時間分別為114年2月14、114年4

月18日、114年6月20日、114年8月20

日及114年12月19日，參與人數共90

人。 

■符合進度 

□落後 

1. 針對自殺住院

（ 留 觀 ） 個

案，建立個案

離院前，醫院

與衛生局自關

員 之 聯 繫 機

制，強化自殺

住院個案之出

院準備及出院

後之關懷訪視

銜接，避免再

自殺。並將住

院病人自殺防

治工作及各類

醫事人員自殺

防 治 教 育 訓

將各類醫事人員自殺防治守門人教育訓

練列入醫院督導考核項目，並通知各醫

療院所辦理，建立其流程銜接，醫院督

考已於9月4日、5日辦理，一般醫院已

於11月11日、11月25日、11月28日辦理

完成。 

一、 對院內等相關工作人員定期舉辦自

殺防治守門人或其他相關教育訓

練。如：生命教育、防範自殺機

制、自殺危機處理、自殺防治相關

法令、風險評估篩檢量表之應用

等。 

二、 於醫院或社區針對新住民、孕產

婦、慢性病患者、家庭照顧者、失

智照顧者、酒癮及藥癮照顧者等對

象辦理心理健康、自殺防治或精神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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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練， 納入醫

院督導考核項

目。 

衛生等相關議題之宣導活動、課程

或講座。 

三、 宣導自殺防治之多元方式，如自行

製作心理衛生及自殺防治等資源單

張或海報，張貼場域涵蓋各部門，

並可供民眾索取；跑馬燈、電子看

板、電視牆、醫院網站等。 

2. 配合每年自殺

防治日（9月

10日），辦理

自殺防治宣導

活動至少1場

次。 

114年自殺防治日宣導活動： 

一、 辦理日期:於10月15日辦理自殺風

險辨識講座課程。 

二、 主題以「珍愛生命」為主軸： 

(一) 持續宣導民眾求助管道，包括：衛

生福利部安心專線 1925（依舊愛

我）提供民眾24小時自殺防治諮詢

服務；本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定點

心理諮詢服務資訊。 

(二) 推廣「自殺防治守門人123訓練」

概念及運用簡式健康量表（BSRS）

為工具，讓人人都可有自殺防治守

門人的精神。 

(三) 加強自殺防治網絡人員自殺警訊及

救援管道的認知。 

■符合進度 

□落後 

3.  落實自殺防治

通報系統之資

料維護、使用

人員帳號管理

及個資保護及

資訊安全。 

一、 依鈞部114年5月16日衛部心字第

1141761433號函辦理使用者帳號清

查作業，業於114年10月22日將帳號

清查結果，以電子郵件回傳承辦人

員信箱查收。 

■符合進度 

□落後 

(二) 提升媒體（含網路媒體）自殺事件報導素質與建立監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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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一、 結合新聞局

（處）輔導轄

內媒體建立及

優化自殺防治

報 導 自 律 機

制，落實世界

衛 生 組 織

（ WHO）自殺

新聞報導8不6

要原則。 

一、 依鈞部「113年3月7日衛部心字第

1131760595號函」、「社團法人台灣自

殺防治學會 114年 4月 7日台自防

﹝貞﹞字第1140407004號函」及「台

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114年6月18日

電會字第1140006162號函」辦理，轉

發新聞相關從業人員知悉，遵守自殺

新聞正向報導原則，以建立新聞內容

管理及自律機制，降低自殺行為模仿

效應。 

■符合進度 

□落後 

二、 針對本部網

路媒體不當自

殺內容申訴平

臺所分派疑似

違反自殺防治

法第16條申訴

案件，配合進

行 查 察 及 裁

處，並統計分

析查察及裁處

結果。 

一、 依鈞部「113年7月31日衛部心字第

1131761945號函」及「114年3月11日

衛部心字第 1140107561A 號函」辦

理；經查114年1-12月份轄內無裁處

案件。 

■符合進度 

□落後 

(三) 加強災難（含災害、事故）及疫情心理衛生服務 

1. 研訂並滾動檢

討「災難心理

衛生緊急動員

計畫」（包含

重大公共安全

危機事件之應

變機制）， 內

容包括： 災

情收集、指揮

體系、災難心

一、 研訂與更新苗栗縣「災難心理衛生

緊急動員計畫」，包括災難心理健康

人力總表、災難心理衛生教育訓練

暨演練計畫、緊急動員流程、評估

表單、通報表單、轉介機制等。 

二、 3月16日於苗栗縣政府消防局辦理

「114年度重大災變-災難心理衛生

演習」，模擬強震發生時，啟動災難

心理衛生緊急動員及應變模式，於

災難收容場所架設救災、救護、臨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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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理衛生資源盤

點、網絡人員

聯絡資訊（包

含 警 政 、 消

防、教育、社

政、醫院、心

理治療所、心

理諮商所、社

區心理衛生中

心 、 衛 生

所）、任務分

配、評估動員

機制、各階段

作業流程、注

意事項及回報

流程，並辦理

至少1場演練

（如：配合災

防、民安演習

辦理，得依演

習 定 期 程 辦

理）。併各期

報告檢附動員

計畫及說明修

正情形。 

時安置、後勤資源、安心服務站等

分工任務。本演練參與人員共102

人，其中男性55人、女性47人。 

三、 於7月14日、7月15日配合本縣衛生

局於頭份市衛生所急救站辦理2025

城鎮韌性演習之資源整備。 

2. 當 年 度 如 有

災 難 發 生

時 ， 應 評 估

啟 動 「 災 難

心 理 衛 生 緊

急動員計畫」，

並依本部要求

提 報 心 理 衛

一、 依規於災難發生時評估啟動「災難

心理衛生緊急動員計畫」，盤點縣內

心理衛生資源及提報服務成果。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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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生 相 關 服 務

成果。 

3.  辦理災 難心

理 衛 生 人 員

教 育 訓 練 ，

課 程 內 容 可

參 考 本 部 災

難 心 理 衛 生

教材手冊。 

一、 6月3日於心理健康中心4樓會議室辦

理災難心理衛生教育訓練(上、下午

場)，參與人數共49人，其中男性6

人、女性43人。 

課程主題： 

(一) 災難心理衛生照護概念 

(二) 災難心理衛生實務運作 

(三) 災難心理資源整合 

(四) 桌上型救災實務演練 

二、 8月15日於頭份市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會議室辦理專業人員災後心理復

原教育訓練，參與人數共36人，其

中男性19人、女性17人。課程內容

涵蓋心理復原技術、創傷後壓力症

候群、社會連結支持等。 

■符合進度 

□落後 

四、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一) 強化精神疾病防治網絡 

1. 依 精 神 衛 生

法 第 17條 ，

成 立 精 神 疾

病 防 治 諮 詢

會並定期召開

會議。 

一、 本縣依精神衛生法第 17條召開

「精神疾病防治諮詢會議」，聘請精

神領域專家、法律專家、病人權益

促進團體代表、病人及家屬共12位

擔任外聘委員，並結合本府各局

處，共同協調與推動本縣精神疾病

防治工作。 

二、 於114年6月12日召開第1次精神疾

病防治諮詢會議，由邱副縣長俐俐

擔任主席，於縣府1辦大樓 A401會議

室，參與人數共計56人。 

三、 於114年11月10日召開第2次精神疾

病防治諮詢會議，由楊局長文志擔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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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任主席，於縣府1辦大樓 A401會議

室，參與人數共計60人。 

2. 落 實 精 神 照

護 資 源 管

控： 

①依「醫院設

立 或 擴 充 許

可 辦 法 」 規

定 ， 每 半 年

定 期 清 查 轄

內 精 神 病 床

開 放 情 形 ，

以 及 未 能 於

期 限 內 全 數

開 放 使 用 病

床 之 清 查 與

處 置 ， 並 應

依附表6-1處

置 情 形 填 報

於 各 期 報

告。 

②定期盤點並

檢 討 轄 內 精

神 復 健 機 構

及 精 神 護 理

之 家 資 源 分

布 情 形 ， 確

實 督 導 並 落

實 審 查 是 類

機 構 之 設

立 、 擴 充 或

刪 減 服 務 量

或 病 床 數 ，

一、 依規清查填報轄區精神病床開放情

形，並配合填報於各期報告。 

二、 依規盤點並檢討社區精神復健及精

神護理之家資源分布情形，並輔導

機構新設立及擴充之規模審查，且

人員配置情形如實填報於醫事管理

系統。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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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且 需 確 實 將

精 神 復 健 機

構 及 精 神 護

理 之 家 人 員

配 置 情 形 填

報 於 醫 事 管

理系統。 

3. 將 各 類 精 神

照 護 機 構 資

源 報 表 填 報

於 各 期 報

告 ， 並 請 依

當 年 度 版 本

進 行 提 報

（ 附 表 6-

2）。 

一、 依規填報各期報告、報表。 ■符合進度 

□落後 

4. 應 鼓 勵 所 轄

精 神 護 理 之

家 加 入 本 部

補 助 之 「 減

少 照 護 機 構

住 民 至 醫 療

機 構 就 醫 方

案」、「住宿

式 機 構 強 化

感 染 管 制 獎

勵 計 畫 」、

「 住 宿 式 機

構 照 顧 服 務

員 進 階 培 訓

獎 勵 計 畫 」

及 「 住 宿 型

機 構 照 顧 品

一、 本縣尚無設立精神護理之家。 ■符合進度 

□落後 



 

 

37 

 

 

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質 獎 勵 計

畫」，以完善

機 構 服 務 品

質 及 住 民 健

康。 

5. 查 核 各 類 精

神 照 護 機 構

人 員 專 任 、

兼 任 情 形 、

兼 任 時 數 合

理 性 及 有 無

落 實 兼 任 人

員 報 備 支 援

作業。 

依規查核各精神復健照護機構人員專

任、兼任之報備與兼任時數合理性等。 

■符合進度 

□落後 

6. 考 核 醫 療 機

構 對 嚴 重 病

人 、 嚴 重 病

人 停 止 強 制

社 區 治 療 、

停 止 緊 急 安

置 、 停 止 強

制 住 院 應 通

報 或 通 知 衛

生 局 辦 理 情

形。 

於7月完成辦理轄內精神醫療機構督導

考核，機構執行精神業務皆依規辦理通

報。1至12月嚴重病人通報資共計12

件，分別為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

6件、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5

件、苗栗醫院1件。 

■符合進度 

□落後 

7. 針 對 轄 內 指

定 精 神 醫 療

機 構 、 指 定

專 科 醫 師 之

指 定 效 期 ，

應 依 精 神 衛

生 法 及 指 定

精 神 醫 療 機

本縣3家指定醫療機構指定效期皆於有

效期限，並依規公告、登載指定、展延

效期、廢止與督促指定專科醫師參加訓

練課程等相關事宜。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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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構 管 理 辦 法

之 規 定 ， 辦

理 公 告 指

定 、 展 延 效

期 、 廢 止 指

定 事 宜 ， 並

定 期 清 查 轄

內 指 定 精 神

醫 療 機 構 及

指 定 醫 師 效

期 ， 督 導 轄

內 指 定 專 科

醫 師 接 受 教

育 訓 練 課

程 ， 並 將 訓

練 課 程 及 指

定 等 業 務 登

載 於 精 神 照

護 資 訊 系

統。 

8. 督導精神醫

療機構辦理

下列事項，

並列入醫院

督導考核項

目： 

(1) 落實於病

人 出 院

前，協助

病人共同

擬訂出院

準 備 計

一、 114年精神醫療機構辦理精神業務

已羅列左側指定項目於督導考核評

估項目中，114年度精神醫療機構督

導考核已於7月完成轄內3家機構督

考。 

 
(一)截至12月底嚴重病人出院前準備服務計畫

會議如下: 
 

會議

日期 

個案

姓名 

診斷 中心參

與人數 

機構 

名稱 

會議 

地點 

114/

3/11 

吳 0

蓮 

未分

化型

之思

覺失

調症 

1 人 苗栗醫

院 

精神科 3

樓會客

室 

114/ 何 0 其他 1 人 苗栗醫 精神科 5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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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畫 及 提

供 相 關

協助。 

(2) 於嚴重病

人出院前

通知地方

主管機構

派員參與

出院準備

計畫之擬

訂。 

(3) 落實對有

精神病診

斷之病人

出院日起

3 日 內 完

成出院準

備計畫並

上傳精神

照護資訊

管 理 系

統。 

3/12 森 情感

思爵

失調

症 

院 樓會客

室 

114/

4/8 

賴 0

姝 

非特

定思

覺失

調症 

3 人 苗栗醫

院 

精神科 3

樓會客

室 

114/

5/6 

呂 0

貞 

雙向

情感

障礙

症 

1 人 苗栗醫

院 

精神科 3

樓會客

室 

114/

5/19 

張 0

暉 

非特

定師

覺失

調症 

1 人 苗栗醫

院 

精神科 5

樓會客

室 

114/

5/22 

黃 0

玲 

非特

定情

感思

爵失

調症 

1 人 苗栗醫

院 

精神科 3

樓會客

室 

114/5

/22 

鍾 0

榮 

妄想型

思覺失

調症 

1 人 苗栗醫

院 

精神科 5

樓會客室 

114/6

/26 

風○

芳 

已知生

理狀況

引起的

其他特

定精神

疾病 

2 為恭醫

院 

精神科 3

樓會議室 

114/8

/15 

朱 0

臻 

妄想型

思覺失

調症 

1 苗栗醫

院 

精神科 3

樓會客室 

114/8

/18 

鍾○

佳 

已知生

理狀況

引起的

其他特

定精神

疾病 

2 為恭醫

院 

精神科 3

樓會議室 

114/9

/25 

林 0

琪 

妄想型

思覺失

調症 

1 為恭醫

院 

精神科 3

樓會議室 

 
(二)截至12月底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登錄如下： 

機構 3日內 超過 3日 合計 完成率 

南勢 251 7 258 97.28% 

為恭 197 18 215 91.62% 

部苗 347 4 351 98.86% 

3日內出院準備之精神病人共計795人

數，轄區出院之精神病人共計8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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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數，上傳比率96.48%。 

9. 經醫院評估

出院後有社

區追蹤關懷

需求之精神

病人，且符

合收案條件

者，訪視人

員需於個案

出 院 後 2 星

期內，完成

第一次訪視

評估，並持

續於社區提

供後續關懷

訪視。 

 

類別 

已訪

視 

照護 

尚未

訪視 

照護 

合 

計 
2 

週 

內 

訪 

視 

超 

過 

2 

週 

訪 

視 

出

院 

2 

週

內 

已

出

院

超

過 

2 

週 

一般 

5

4

2 

0 0 0 542 

嚴重 2 0 0 0 2 

合計 

5

4

4 

0 0 0 544 

精神疾病關懷訪視服務個案出院後2星期內第

一次訪視評估比率為:100% 

■符合進度 

□落後 

(二) 強化行政及專業人員服務品質 

1.  衛生局心理健

康行政人員需

接受與執行本

計畫業務相關

教 育 訓 練 課

程。 

一、114年2月7日督導教育訓練課程 

二、114年3月14日苗栗縣「疑似或社區

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 教育訓練 

三、114年4月1日專業人員教育訓練-牌

卡運用工作坊。 

四、114年6月3日專業人員災難心理演練 

五、114年8月15日災後心理復原技巧 

六、114年10月7日酒癮治療人力繼續教

育訓練。 

七、114年11月27日從活動中看見復原-

精神健康職能觀點與應用。 

■符合進度 

□落後 

2. 與所轄醫師公

會合作辦理精

神病人照護相

關知能教育訓

練(需包含不

一、 114年8月29日「114年度苗栗縣家

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醫事及專業人

員繼續教育訓練」 

二、 114年9月16日「114年藥癮治療專

業人員繼續教育訓練」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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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同科別)至少1

場次。 

三、 114年9月30日「苗栗縣幼兒專責醫

師制度兒少保護工作系列課程」 

(三) 落實精神照護機構服務品質監測 

1. 依 各 類 精 神

照 護 機 構 設

置標準(精神

醫 療 機 構 、

精 神 復 健 機

構 及 精 神 護

理之家)加強

機 構 查 核 ，

及 辦 理 年 度

督 導 考 核 ，

督 導 考 核 應

包 含 下 列事

項： 

(1) 協助精神

照護機構

接受評鑑

及不定期

追 蹤 輔

導，並輔

導複評及

不合格機

構提升照

護品質。 

(2) 督導指定

精神醫療

機構辦理

嚴重病人

緊 急 安

置、強制

一、 依規辦理精神復健機構查核及規劃

辦理年度督導考核及書面審查，於4

月底完成轄內15家精神復健機構考

核，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督導考核訂

已於7月辦理完成。 

二、 配合醫策會協助辦理機構評鑑及不

定期追蹤輔導，114年評鑑合格效期

到期之機構為欣馨社區復健中心，

已聯繫該機構於期限內申請評鑑，

本年度已完成機構評鑑，評鑑結果

為合格，合格效期自115年1月1日起

至118年12月31日止。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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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住院及強

制社區治

療業務。 

(3) 考核精神

醫療機構

協助病人

救濟程序

及申訴、

陳情之管

道，及加

強輔導機

構瞭解強

制住院新

制實施內

涵並落實

辦理。 

2. 為 確 保 精 神

照 護 機 構 品

質及病人/學

員 / 住 民 安

全 ， 除 每 年

督 導 考 核 機

構 外 ， 針 對

民 眾 陳 情 、

投 訴 及 重 大

違 規 事 件 或

公 共 安 全

等 ， 依 案 件

類 型 、 急 迫

性 進 行 不 預

警 抽 查 作

業。 

一、 依規定除每年督導考核外，針對民

眾陳情、投訴事件及重大違規事件

或公共安全事件等，進行不預警抽

查作業。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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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四) 強化轄內精神病人管理 

一、 對 於 轄 內

社 區 特 定 高

風 險 個 案 ，

與 辦 理 「 疑

似 或 社 區 精

神 病 人 照 護

優 化 計 畫 」

之 醫 療 機 構

合 作 ， 提 供

社 區 高 風 險

精 神 病 人 照

護 ， 並 將 轄

內 醫 院 參 與

合 作 情 形 ，

列 入 年 度 醫

院 督 導 考 核

項目。 

一、 本年度業於9月3及5日針對轄內三

間醫療院所（皆為執行疑似或社區

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醫療機構）

辦理「114年度醫療督導考核-精神

衛生」納入本項指標，包含護送就

醫後評估需住院但未住院、自行離

院者，主動轉介「疑似或社區精

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通知社區

心 理 衛 生 中 心，並建立聯繫窗

口，各院所由急診人員為通報轉介

窗口，依委員建議持續加強上述人

員教育訓練，以強化高風險個案覺

察及辨識。 

二、 考核執行情形如下： 

日期 類別 受評醫院 考核委員 

9/3 
地區

醫院 

大千醫療 

南勢醫院 

部立台中醫院

精神科 

蔡宏明醫師 

9/5 
區域

醫院 

為恭醫療 

為恭紀念醫院 

新竹台大 

精神科 

陳正哲醫師 

9/5 
區域

醫院 

衛生福利部 

苗栗醫院 

新竹台大 

精神科 

陳正哲醫師 
 

■符合進度 

□落後 

三、 與辦理「全

民健康保險思

覺失調症醫療

給 付 改 善 方

案」（精神病

人出院後急性

後 期 照 護 服

一、 為減少個案急性精神症狀發作及強

制住院發生次數，並提升思覺失調

症個案固定規律接受治療，自我管

理，增進回歸社區適應，提升精神

醫療照護品質，降低社會成本支

出，與轄區醫院共同維護社區安

全。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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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務）之醫療機

構合作，於高

風 險 病 人 急

性 病 房 出 院

後 共 同 訪

視 ， 以 銜 接

社 區 關 懷 訪

視服務。 

四、 針對媒體報

導精神病人或

疑似精神病人

自傷、傷人、

被傷害或其他

突發事件，需

主動於事件發

生次日起1個

工作日內提報

速報單（附件

6），並於2星

期內辦理個案

討論會及提具

改進措施。於

各期報告，彙

整表列媒體報

導統計情形，

統計速報單後

續 處 置 情 形

（附件7），並

應向媒體業者

宣達本部「報

導精神疾病六

要與四不要原

則」，以避免

一、 114.10.02隨機殺人案件 

本縣已於114.10.8邀集警察局、刑事警

察大隊、防治科等就本案及社會安全網

進行討論並做成三項改進措施。 

(一) 由苗栗縣政府心理健康中心盤點轄

內毒品個案名冊，並交叉勾稽其精

神疾病、暴力(含家庭暴力)、自殺

及性侵相關紀錄，依風險程度作為

後續訪視之參據。 

(二) 對於前述毒品人口，如失聯達2個

月以上，請苗栗縣政府心理健康中

心以公文函復警察局，警察局將指

派人員協尋。 

(三) 針對經評估屬高風險之毒品個案，

警察局將配合苗栗縣政府心理健康

中心共同訪視，維護個案及相關人

員之安全。 

二、 114.12.25苗栗市發生隨機砍人案

件 

(一) 本案現為藥癮與多元議題心衛社工

個案列管中，個案於115年1月9日召

開個案討論會。 

(二) 討論與策略 

針對多元議題與毒品個案，加強共訪機

制，有不穩定服藥與就醫且拒絕訪視個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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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侵害個案隱私

及其權益。 

案，提高風險級數，針對家庭系統提升

關懷機制。 

五、 針對新領身

心障礙證明之

精神障礙者，

且符合社區精

神病人收案條

件者應評估予

收案，並加強

與社政單位橫

向聯繫，以提

供個案所需服

務與資源。 

一、 定期與本府社會處身障科提供領有

慢性精神疾病身心障礙手冊個案與

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勾稽比對。 

二、 符合收案標準之個案由社區關懷訪

視員進行追蹤關懷。 

■符合進度 

□落後 

六、 針對設籍轄

內 龍 發 堂 堂

眾，協助向社

會局（處）申

請社會福利身

份，定期追蹤

關懷，提供必

要之協助，轉

介及轉銜相關

資源，並於各

期報告回報堂

眾 處 置 狀 態

（附表7）。 

設籍本縣龍發堂堂眾共計3人，2人往生

黃00於109年8月24日因出血性腦中風往

生。林00於112年11月4日因肺炎併呼吸

衰竭、敗血性休克往生。目前本縣龍發

堂堂眾計1人譚00為一般戶家屬有申辦

輔助宣告協助個案管理錢財，由縣府擔

任第三公證人，目前仍在為恭紀念醫院

慢性病房接受復健治療。113年11月25

日龍發堂一案到底個管結案已介接，目

前由社關員饒芸僑追蹤管理，114年5月

9日及11月27日已至為恭醫院關懷個案

近況。 

■符合進度 

□落後 

(五) 布建精神病人社區支持資源 

(1) 應配合 精神

衛 生 法 第 17

條 及 第 26條

規 定 ， 落 實

邀 集 專 業 人

員 、 病 人 、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17條及第26條規定之辦

理如下： 

一、 114年4月7日訂定「苗栗縣政府精神

疾病防治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二、 114 年 4 月 17 日發函府心健字第

1140002027號，聘請府內各局處委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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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病 人 家 屬 、

病 人 權 益 促

進 團 體 及 相

關 局 處 代 表

進 行 諮 詢 ，

及 結 合 相 關

體 系 ， 定 期

召 開 聯 繫 會

議，以 強 化

各 縣 市 公 私

協 力 機 制，

以 利 地 方 政

府 推 動 社 區

支 持 服 務 方

案。 

員，召集人、副召集人及委員共10

名。 

三、 114 年 5 月 16 日發函府心健字第

1140002587號，聘請精神衛生專業人

員3名、法律專家1名、病人或家屬委

員5名、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3名，

共12名。 

四、 114年6月12日已召開第1次精神疾病

防治諮詢委員會會議。 

五、 114年11月10日已召開第2次精神疾病

防治諮詢委員會會議。 

(2) 盤點轄 內精

神 病 病 人 社

區 支 持 服 務

資 源 及 推 估

需 求 （ 附 表

8）。 

一、截至114年12月本縣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人數為3,243人，精神病病人社區

支持服務資源可分為： 

(一) 衛政單位 

1. 厚植社區精神病友及家屬團體量

能計畫。推動精神病友社區照顧

社區支持與社區融合；提供照顧

者互助支持小團體、發展互助喘

息，並辦理權益倡議之各項團

體、課程及活動 

2. 精神病病人及家庭支持服務計

畫，提供本縣精神疾病病人及家

庭線上諮詢服務與入宅關懷服

務。 

3. 精神病病人社區居住方案，可提

供女性住民共6床。 

(二) 社政單位： 

1. 合心三角會所 

2. 築心會所 

3. 芳苑會所 

 ■符合進度 

 □落後 

(3) 開發、 培植 一、 實地訪查  ■符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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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及 督 導 民 間

團 體 、 機 構

辦 理 「 身 心

障 礙 照 顧 服

務 資 源 布 建

計畫」，推動

精 神 病 病 人

及 家 庭 支 持

服 務 、 精 神

病 病 人 社 區

居 住 方 案 、

發 展 精 神 病

病 人 社 區 服

務 新 興 及 創

新 、 精 神 病

友 社 區 生 活

多 元 支 持 服

務 等 方 案 ，

全年召開1次

實 地 訪 查 及

至少1次業務

聯 繫 會 議 ，

以 落 實 網 絡

資 源 連 結 ，

並 充 實 社 區

精 神 病 人 支

持 資 源 及 提

升 服 務 涵 蓋

率。 

(一) 第一次實地訪查 
方案名稱 機構名稱 日期 

精神病病人

及家庭支持

服務方案 

中華民國珍珠

社會福利協會 

114 年 5

月 16 日 

精神病病人

社區居住方

案 

社團法人苗栗

縣創世紀關懷

弱勢協會 

114 年 6

月 23 日 

(二) 第二次實地訪查：11月28日辦理。 
方案名稱 機構名稱 日期 

精神病病人及

家庭支持服務

方案 

中華民國珍珠

社會福利協會 

114 年 11 月 28

日 

精神病病人社

區居住方案 

社團法人苗栗

縣創世紀關懷

弱勢協會 

114 年 11 月 28

日 

 

二、 業務聯繫會議：12月3日辦理，參與

人數共計 60人。 

 

 □落後 

(4) 鼓勵並 輔導

民 間 團 體 申

請 「 厚 植 精

神 病 友 及 家

屬 團 體 量 能

計畫」，培植

精 神 病 友 及

一、本縣目前由苗栗縣康復之友協會辦

理。 

二、本年度核定經費共1,142,123元整。 

三、已辦理各項活動57場次，1,112人次

參與(教育訓練課程16場次600人次；

照顧支持團體15場次，100人次；病

友支持團體17場次，197人次；專業

 ■符合進度 

 □落後 



 

 

48 

 

 

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家 屬 團 體 規

劃 執 行 相 關

服務方案。 

知能培訓讀書會9場次，215人次。) 

(5) 推 廣 本 部

「 嚴 重 情 緒

行 為 身 心 障

礙 者 精 神 醫

療 就 醫 障 礙

改善計畫」： 

(1) 與 轄 內 社

會 局

（處）、教

育 局

（ 處 ） 合

作 ， 鼓 勵

轄 區 內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

兒 少 安 置

機 構 、 特

教 學 校 等

機 構 單

位 ， 遇 有

服 務 需 求

之 嚴 重 情

緒 行 為 個

案 ， 可 轉

介 至 前 開

計 畫 之 特

別 門 診 ，

以 提 供 精

神 醫 療 服

務。 

中心於114年就1名嚴重情緒行為青少年提

供服務，陳 OO(就讀國中)，由社區精神

關懷訪視員結合本縣社會處、教育處、長

照、特教學校、醫療機構等單位共案合

作，並參與學校召開之個案討論會議，會

中衛政部分由中心協助轉介至本縣精神醫

療院所進行醫療服務。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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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2) 鼓勵轄區精

神 醫 療 院

所，與辦理

前開計畫之

醫療機構，

建立早期精

神病醫療合

作及轉介機

制。遇有具

精 神 病 風 

險  狀  態

（ ARMS）、 3

年內初次確

診，診斷別

為思覺失調

症

（ ICD10 ：

F20、 F25）

之  個 案

（ FEP 個

案），依個案

病情嚴重度

及不同時期

之需求進行

雙向轉介，

病情嚴重時

安排至前開

計畫之醫療

院所急診或

住院治療，

穩定時轉回

原 醫 療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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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構。 

(六) 強化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 

建置轄內緊

急精神醫療

處置機制： 

一、 配 合 精 神

衛生法第 48

條 及 第 49

條，建置 24

小時緊急精

神醫療處置

機制，並定

期檢討修正

精神病人或

疑似精神病

人送醫處理

機 制 及 流

程。每年至

少召開1場次

跨局處協調

會議，研商

精神病人護

送就醫相關

事宜，並將

協調內容簡

要摘述於各

期報告。 

二、 針 對 衛

生、警察、

消防及民政

等主管機關

所屬人員，

一、 本縣執行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

依據衛生福利部114.9.15訂定(疑

似)精神病人護送就醫及後續追蹤管

理流程辦理。 

二、 每週定期針對護送就醫個案與處

致流程進行討論與流程精進。 

三、 本縣24小時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

制跨局處會議定於精神諮議委員會 

四、 114年度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教育訓

練課程共計辦理9場次。 

(一)課程內容： 
精神醫療照護概論 

（50 分鐘） 

社群精神危機處理相關法規（50

分鐘） 

精神危機狀態處置 

（100 分鐘） 

案例分享與實地演練 

（200 分鐘） 

(二)辦理時間： 
114 年 07 月 02 日（第一梯次） 

114 年 07 月 16 日（第二梯次） 

114 年 07 月 23 日（第三梯次） 

114 年 08 月 07 日（第四梯次） 

114 年 08 月 14 日（第五梯次） 

114 年 08 月 28 日（第六梯次） 

114 年 09 月 04 日（第七梯次） 

114 年 09 月 18 日（第八梯次） 

114 年 09 月 25 日（第九梯次） 

(三)執行情形： 

警察完訓率：應參訓人數115人，實

際參訓人數：98人，完訓率85.2% 

消防人員完訓率：應參訓人數230

人，實際參訓人數：217人，完訓率

94.3%。 

公共衛生護理師：應參訓人數：124

人，實際參訓人數：112人，完訓率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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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依本部公告

「緊急精神

醫療處置教

育 訓 練 課

程」，辦理

「緊急精神

醫療處置教

育 訓 練 」

（初階）。 

三、 督 導 並 落

實轄內公共

衛 生 護 理

師、心理衛

生社工及關

懷訪視員等

訪視人員至

精神照護資

訊管理系統

登錄護送就

醫表單，並

統計分析個

案 送 醫 事

由，滾動式

檢討修正處

理機制與流

程。 

90.3% 

本年度警消衛共訓完訓率為

91.04%。 

(四) 講師名單如下： 
吳懿倫 醫師 

林祺芳 護理師 

許瀚仁 執行長 

張朝翔 秘書長 

朱世宏 心理師 

王育慧 護理師 

(五) 民政機構(村里幹事)以完成線上初

階課程4小時為主。 

村里幹事完訓率：應參訓人數：110

人，實際參訓人數：99人，完訓

率：90%。 

五、 有關個案護送就醫事由本縣每半

年進行統計分析，並針對執行情形

進行檢討修正，以利業務推動。 

(七) 促進精神病人權益保障、充權及保護 

1. 運用本部研

發之心理健

康 衛 教 素

材，規劃多

元及創新宣

研發心理健康衛教素材，規劃多元及創

新宣導行銷活動： 

(一) 114年度完成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與

精神疾病去汙名化宣導影片製播。 

(二) 透過電視、網路平台等媒體傳達心

理健康宣導。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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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導 行 銷 活

動，並連結

民間心理健

康相關之非

營利組織、

學協會、宗

教或慈善團

體，共同推

動心理健康

促進、精神

疾病防治、

精神病人反

歧視及去汙

名 化 等 工

作，辦理精

神病人去污

名活動至少2

場次。 

(三) 播放成效： 

1. 電視媒體效益：總播放檔次達 

1,663 次，較原訂規劃成長

73%，整體效益達成率 173%。

主時段播放高達 402 次，相

較目標預期達 347%上升幅

度，顯著提升黃金時段曝光與

受眾觸達效益。 

2. 網絡媒體效益：整體投放共計

411,318次曝光，累計196,579

次觀看，觀看率47.79%，達成

率157%，表現優異。整體執行

表現除達成 KPI外，另額外創

造約71,579次觀看，為本次加

值服務。廣告前台數據顯示，

FB 觸及到14萬人次，YT影片

觀看數也達11萬次，顯示此次

活動有效提升心理健康議 題

的關注度。 

3. Instagram 執行效益：

Instagram 廣告累計33,813次

觀看，達成率108%。整體投放

達到設定目標，成效穩定。 

平均觀看率21.48%，顯⽰具良

好成本效益。 

二、連結民間單位共同推動辦理精神疾

病去汙名化宣導活動共13場次，參與人

次共828人次： 

 
日期 合作單位 主題 參與

人次 

2.22 苗栗縣河

南同鄉會 

水源里同鄉會聚會 58 

2.28 苗栗縣特

殊教育關

懷協會 

會員春遊活動宣導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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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3.21 華山基金

會 

志工訓練之心理健

康促進暨自殺防治

講座 

34 

4.11 斯瓦細格

文健站 

原民老人心理健康

暨精神去汙名化及

自殺防治講座 

16 

4.23 通霄白西

社區 

通霄白西老人心理

健康暨精神去汙名

化及自殺防治講座 

30 

4.3 通霄新埔

社區 

新埔社區老人心理

健康暨精神去汙名

化及自殺防治講座 

35 

5.1 苗栗縣退

伍軍人協

會 

老人心理健康暨精

神去汙名化講座 

200 

5.17 飛鳳社區 飛鳳村民大會宣導-

精神去汙名化講座 

50 

5.21 財團法人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泰雅爾中

會山城教

會 

預防老人憂鬱、預

防老人自殺暨精神

去汙名化講座 

11 

5.23 武榮社區 武榮老人心理健康

促進講座 

80 

6.07 救國團 爺奶尬舞秀設攤宣

導 

700 

6.08 社團法人

苗栗縣社

會福利促

進協會 

資源共享樂社區一

家親設攤宣導 

351 

6.15 中央軍事

院校校友

會 

老人心理健康促進

諮詢暨精神去汙名

化設攤宣導 

96 

合計 828 

 

2. 規劃精神疾

病防治宣導

年度計畫，

並利用社區

各類衛教宣

連結社區辦理精神疾病去汙名化宣導活

動共8場次，參與人次共793人次： 
日期 地點 名稱 人數 

7.16 台灣水

牛城 

精神去汙名講座 72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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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導活動，強

化民眾對精

神疾病之認

識及就醫意

識，並於課

程、衛教單

張或衛教推

廣物品中，

提供精神病

人及其家屬

相關必要緊

急 求 助 資

訊，以統計

分析數據呈

現衛教宣導

成效（如：

醫療機構資

訊、精神病

友及家屬團

體等）。 

8.12 造橋(平

興村活

動中心) 

長者心理健康促

進宣導 

18 

9.11 獅潭永

興村活

動中心 

長者心理健康促

進宣導 

30 

10.18 南庄農

會 

南庄山水節 184 

10.23 國衛院 預防職場不法侵

害與自我調適 

28 

10.29 義民廟 至義民廟辦理重

陽節設攤宣導活

動 

112 

11.9 獅潭鄉

新豐村

活動中

心 

長者心理健康與

自殺防治講座 

264 

12.10 苗栗巨

蛋 

2025 國際盃美容

美髮大賽 

85 

 

3. 應提供病人

家屬心理衛

生教育、情

緒支持、喘

息服務、專

線服務及其

他支持性服

務，並受理

諮詢精神疾

病 照 護 議

題。 

一、 精神病病人及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一) 114年1月正式設置暖心專線

(037)227278(客語諧音是愛親、愛

親吧)。 

(二) 另設有暖心咖啡諮詢關懷站提供喘

息服務。 

(三) 本項服務情緒支持1,903人次次、

諮詢服務197人次、資源連結與網絡

轉介70人次。 

二、 精神病病人社區居住方案 

提供精神病病人安全穩定的住屋，

協助培養生活自理能力，適應社區

生活，邁向自立。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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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一)筑愛家園：可收住6名女性精神住

民。情緒支持100人次；生活指導

120人次；就業培力（求職創新）

20人次；居住輔導（社區居住）30

人次。 

(二)微光宅：截至12月提供家庭支持

（閱讀點線面）247人次；生活指導

（個管留言板）235人次；就業培力

（求職創新）73人次；居住輔導（社區 

居住）3人次。 

三、 針 對 精 神

病人、家屬

或一般民眾

申訴精神病

人遭不當對

待之案件，

及媒體對精

神病人歧視

性之稱呼、

描述及不當

影射他人罹

患精神疾病

之報導，進

行統計分析

（附表9）。 

無 ■符合進度 

□落後 

(八) 加強查核精神照護機構防火避難設施及緊急災害應變計畫： 

一、 落 實 查 核

精神照護機

構防火避難

設施，以符

合建築法、

消防法相關

一、 為符合消防法等相關法規之規

定，配合本縣各局處(消防局、工

商發展處)辦理聯合稽查精神照護

機構之防火避難設施，於5月底完

成本縣15家精復機構聯合督考並

對機構之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及災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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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法規規定。

精神護理之

家及精神復

健機構之緊

急應變管理

機制，應依

各評鑑基準

內容列入地

方督導考核

指標項目： 

(1) 精 神 復 健 機
構： 

A. 以 本 部 公 告 

113 年 度

「 精 神 復 健

機 構 評 鑑 基

準 」 日 間 型

機構項次 3.9 

及住宿型機構

項次 3.10 規

範，並需於各

期 報 告 中 呈

現。 

B. 機構訂有緊急災

害應變計畫及作

業程序，每年實

施模擬演練 2

次，包括複合型

緊急災害應變演

練及夜間模擬演

練各1 次，演練

後 並 有 紀 錄

及 檢 討 改 善

害防救演練抽查，並依評鑑指

標，納入機構督導考核項目，日

間型機構每半年至少辦理一次複

合式緊急災害應變演練，住宿型

每年2次演練其中一次為夜間演練

並有紀錄備查，其紀錄含演練之

過程、檢討改善方案、演練照片

等。 

二、 本縣尚未設立精神護理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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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措施。 

(2) 精神護理之

家： 

A. 針對已申請設

置自動撒水設

備、119 火災

通報裝置、寢

室隔間與樓板

密接整修、電

路設施汰換等

4 項設施或設

備之精神護理

之家，應督導

機構將已設置

之公共安全設

施設備修訂於

該機構「緊急

災害應變措施

計畫」，並於

各期報告提供

督導機構辦理

情形。 

B. 機 構 每 年 實

施模擬演練2 

次，包括複合

型緊急 災 害

應 變 演 練 及

模擬夜間演練

各1 次，演練

後 並 有 紀 錄

及 檢 討 改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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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C. 以 本 部 公 告

113年度「精

神 護 理 之 家

評鑑基 準 」

C1.1 、 C1.2 

及  C1.3 規

範 ， 並 參 照

本 部 函 頒

「 夜 間 火 災

緊 急 災 害 應

變 情 境 模 擬

演 練 及 測

試 」 （ 附 件

4）及「防火

避難設施自主

風 險 檢 查 重

點 紀 錄表」

（附件 5）辦

理是項演練。 

二、 地 方 主 管

機關應鼓勵

所轄精神護

理之家加入

本部「減少

照護機構住

民至醫療機

構 就 醫 方

案」、「住宿

式機構強化感

染管制獎勵計

畫」、「住宿

式機構照顧

(六) 本縣尚未設立精神護理之家。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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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服務員進階

培訓獎勵計

畫」及「住

宿型機構照

顧品質獎勵計

畫」，以完善

機構服務品

質及住民健

康。 

三、 盤 點 轄 內

精神照護機

構災害潛勢

區： 

(1) 請轄內精神

復健機構及

精神護理之

家依循本部

「精神復健

機構及精神

護理之家災

害應變指引

手冊」訂定

「緊急災害

應變措施計

畫  」。 

(2) 輔導機構運

用經濟部水

利署 防 災 

資 訊 服 務 

網 

(https://fh

y.wra.gov.t

w/fhy v2/)

一、 有關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服務

網之推廣運用，於辦理精復機構

督考時即提供該資訊網之訊息，

轄內精復機構皆依規訂定114度之

緊急災害應變管理計畫書（含人

員分工、聯絡及通報作業、物資

整備、提升防災整備能力之調適

方案或策略等），中心於5月底完

成機構之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及災

害防救演練抽查作業。另，暫訂

10月辦理精復機構緊急災害應變

管理教育訓練，以提升機構防災

整備能力。 

二、 114年上半年轄內精神照護機構盤

點結果如下： 

機構所在建築物是否位於 

(一) 淹水災害潛勢區：11家是、4家

否。 

(二) 機構所在建築物是否位於坡地災害

潛勢區：0家是、15家否。 

(三) 機構所在建築物是否位於坡地災害

潛勢區：0家是、15家否。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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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提 供 之 淹

水 潛 勢 資

料，及國家

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防

災易起來－

長照機構天

然災害風險

檢查線上系

統 」 

(https://ea

sy2do.ncdr.

nat.gov.tw/

ssa/survey)

進行檢視，

以瞭解周遭

環境災害風

險，評估自

身天然災害

風險（含住

民 行 動 安

全、防災設

施設備、緊

急應變與外

部救援可及

性等)。事先

規劃災害應

變相關事宜

（含人員分

工、聯絡及

通報作業 、 

物 資 整 備

等)，並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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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修訂緊急災

害應變計畫

（含提升防

災整備能力

之調適方案

或策略)。 

(3) 衛生局應確

實盤點轄內

精神照護機

構是否位於

斷層或災害

潛勢區，以

利災害發生

時迅速掌握

機構可能風

險，並於各

期報告提報

盤點情形。 

四、 轄 內 精 神

護理之家及

精神復健機

構出席衛生

局所辦理防

火管理種子

人員培訓課

程 參 與率各

達≧90%。 

為提升機構防災整備能力，114年度精

復機構防火管理種子人員培訓課程於9

月6日假本中心4樓會議室辦理完竣，

機構出參與率100%。 

 ■符合進度 

 □落後 

五、 配 合 消 防

法第13條第1

項一定規模

以上之建築

物 修 正 施

行，輔導精

一、 為符合消防法第13條第1項一定規

模以上之建築物施行，精神復健機

構皆遴用防火管理人，114年督考15

家精神復家機構之消防管理及消防

檢修申報皆符合規定。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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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神復健機構

遴用防火管

理人，責其

制定消防防

護計畫，並

納入督導考

核項目。 

六、 為 推 動 與

落實機構公

共安全，應

鼓勵所轄精

神復健機構

參 加 本 部

「身心障礙

照顧服務資

源 布 建 計

畫」策略三

「精神復健

機構公共安

全設施設備

補 助 計

畫」。 

一、 已分別於114年5月14日參加衛福

部辦理中部場次說明會，6月13日辦

理府內相關審查會議，7月16日參加

衛福部補助計畫審查會議以及9月6

日辦理教育訓練課程。 

二、 苗栗縣114年度「精神復健機構改

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預

計補助項目為119火災通報裝置、一

氧化碳偵測器及漏氣遮斷閥兩項。 

三、 補助家數分別為「119火災通報裝

置」9家，「一氧化碳偵測器及漏氣

遮斷閥」13家，本年度共計14家申

請提報。 

四、 115年1月7日接獲同意核銷結案展

延回復，第1期款及第2期款經費合

計新臺幣130萬2,580元整預計於近

期匯入，應於115年3月31日前函送

經費核銷及結案。 

 ■符合進度 

 □落後 

(九) 落實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資訊安全作業 

1. 訂定精神照

護資訊管理

系統帳號稽

核機制，並

配合本部定

期清查帳號

每半年依據鈞部函文進行精神照護資訊

管理系統帳號名冊清查比對，並不定期

針對離職或更換職位人員進行帳號移

除，以落實帳號安全管理。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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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至少半年 1

次)及稽核紀

錄，以落實

帳 號安全管

理。 

2. 配合「衛生

福利部與各

級機關使用

戶役政資料

管 理 規

定」，衛生

局應辦理下

列事項： 

(1) 每月以精神

照護資訊管理

系統抽查上月

轄內使用者查

詢戶役政資料

紀錄，每月抽

查比率至少為

百分之 2，每

月抽查筆數不

得少於10筆，

查詢總筆數少

於 10筆者，應

全數查核，執

行紀錄保留 3

年備查。 

(2) 衛生局應針

對前開「每月

抽查轄內使用

者查詢戶役政

資 料 紀 錄 作

一、 訪視紀錄查核每月由關懷訪視員督

導進行稽查，以落實紀錄完整與正

確性。 

二、 本中心應針對前開「每月抽查轄內

使用者查詢戶役政資料紀錄作

業」，每半年以精神照護資訊管理

系統針對前開作業辦理一次內部稽

核工作，且所有稽核工作均應作成

稽核紀錄，保留3年備查。中心如發

現異常查詢情形，將調查及處理結

果通知衛福部。(詳見附件四)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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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業」，每半年

以精神照護資

訊管理系統針

對前開作業辦

理一次內部稽

核工作，且所

有稽核工作均

應 作 成 稽 核

紀錄，保留 3

年備查。衛生

局如發現異常

查詢情形，應

將調查及處理

結 果 通 知 本

部。 

(3) 應將前開抽

查及稽核結

果併同本計

畫各期報告

繳 交，以供

本部彙整提

交本部稽核

小組。 

五、 強化成癮防治服務 

(一) 加強酒癮及網路成癮防治議題宣導，提升民眾對酒害與酒癮疾病、網路 

成癮問題之認識，提升成癮個案及其親友就醫與求助意識。 

1. 設 置 專 責 人

力 規 劃 及 推

動 轄 內 酒 癮

防 治 業 務 ，

並 於 網 站 公

告單一諮詢服

一、專責人力：1名。 

二、網站上公告： 

https://www.mlshb.gov.tw/nc/art

icle?id=c742511c-4424-4cce-

b998-a63348294458  

三、網站內容： 

(一) 服務專線。 

■符合進度 

□落後 

https://www.mlshb.gov.tw/nc/article?id=c742511c-4424-4cce-b998-a63348294458
https://www.mlshb.gov.tw/nc/article?id=c742511c-4424-4cce-b998-a63348294458
https://www.mlshb.gov.tw/nc/article?id=c742511c-4424-4cce-b998-a6334829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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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務 窗 口 聯 繫

資訊(含服務

專線)及民眾

常 見 酒 癮 常

見 業 務 問 題

之問答集。 

(二) 醫療機構窗口。 

(三) 民眾酒癮常見業務問答集。 

2. 規 劃 酒 癮 防

治 宣 導 年 度

計 畫 ， 採 分

眾(如一般民

眾 、 酒 癮 風

險 族 群 及 酒

癮者親友)及

多 元 方 式 ，

運 用 本 部 及

台 灣 戒 酒 暨

酒 癮 防 治 中

心 製 作 之 衛

教 宣 導 素 材

辦 理 ， 並 統

計 分 析 衛 教

宣導成效。 

【 計 畫 書 應

具 體 說 明 年

度 宣 導 計 畫

之 目 的 、 實

施 對 象 、 宣

導 主 軸 及 辦

理 方 式 等 ；

各 期 報 告 則

以「114年度

酒 癮 防 治 宣

導 成 果 統 計

一、 114年度酒癮防治宣導活動辦理情

形請參閱附表10。 

二、 本年度酒癮防治宣導活動計畫： 

(一) 辦理方式，主要搭配心理健康促進

與精神疾病去汙名化活動進行。 

(二) 實施對象以一般社區民眾為主。 

(三) 辦理方式包括設攤、發放酒癮預防

宣導單張。 

(四) 宣導主軸：提升民眾對酒癮危害的

認識，破除迷思，建立健康飲酒文

化，及早發現與介入問題飲酒行

為，並提供治療與支持管道，以減

少酒精對個人身心健康、家庭功能

與社會治安的負面影響，進而促進

整體公共衛生與社會安全。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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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表 」 呈 現 成

果 ( 如 附 表

10）】。 

四、 採分眾及多

元 方 式 規 劃

辦 理 網 路 成

癮 防 治 宣 導

計 畫 ， 並 與

教育局 (處 )

合 作 ， 運 用

本 部 委 託 編

訂 之 「 網 路

使 用 習 慣 量

表」，於學校

或 網 路 平 台

推 廣 宣 傳 。

【 計 畫 書 應

說 明 宣 導 目

的 、 實 施 對

象 、 宣 導 主

軸 及 辦 理 方

式 等 ； 各 期

報 告 則 以

「114年度網

路 成 癮 防 治

宣 導 成 果 統

計 表 」 呈 現

成果(如附表

11）】。 

一、 為強化網癮防治的正確觀念、推廣

相關服務資源、促進數位健康，透

過與教育單位、衛生所、社區與民

間團體等多方合作，辦理網路成癮

防治相關主題宣導、講座及設攤活

動，本年度1-12月已辦理97場次，

受益人數共計10,547人次。 

二、 於各場次中運用衛福部「網路使

用習慣量表」，並搭配衛教海報、

手拿板、宣導教具等。 

三、 製作網路成癮防治宣導教材，包

括海報張貼、宣導小卡發放，運

用數位資源，於官方臉書與社群

媒體平台分享健康上網衛教訊

息、網路使用習慣量表自我檢

測、相關課程分享等，提供民眾

知悉與查詢。 

 
四、 辦理網絡聯繫會議時，將網癮防治

議題納入會議討論事項，加強跨部

門合作以推動防治策略和執行成

效，除了提供教育單位網路使用習

慣量表供參，亦開放網路成癮主題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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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講座合作計畫，鼓勵各校向本中心

申請辦理。 

五、 邀請方俊凱醫師、張鈞皓臨床心理

師錄製「心理 chill 一下」廣播及

podcast，提供4集網路成癮數位衛

教資源，累積高觸及播放與曝光成

效。除了分享心理困境的成因與轉

機，介紹實用的心理健康資源與在

地社區支持系統，同時也搭配聽眾

回饋分享等等，以提升參與度及互

動率。 
《網路成癮與數位素養》 

你滑的不是手機，是情緒的出口：精神科

醫師解密網路成癮真相 

馬偕紀

念醫院 

- 

方俊凱 

醫師 

《上網不上癮的正向教養》 

破解青少年網路成癮的腦內機密 

《網路成癮自助技巧與治療》走出成癮的

大腦迷宮，從評估診斷到治療 

《社群讓我焦慮，如何與手機和平共處》 

從情緒覺察開始，建立替代性正向的日常

行為 

張鈞皓

臨床心

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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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二) 充實成癮防治資源與服務網絡 

1. 鼓 勵 並 輔 導

轄 內 醫 療 機

構 投 入 酒 癮

治 療 服 務 ，

及 依 據 本 部

公 告 之 「 物

質 使 用 障 礙

症 治 療 與 生

活 重 建 業 務

指 定 機 構 管

理辦法」，辦

理 轄 內 酒 癮

治 療 機 構 指

定 作 業 ， 並

將 指 定 結 果

即 時 公 告 於

網站。 

一、 本年度申請酒癮治療服務並符合資格

共計3家。 

二、 114年6月13辦理指定藥酒癮治療機構

公告。 

 ■符合進度 

 □落後 

一、 定 期 盤 點

轄 內 酒 癮 醫

療 或 處 遇 資

源(如指定酒

癮 醫 療 機

構 、 酒 駕 酒

一、酒癮醫療或處遇資源 

(一) 三家醫院： 

1.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 

2.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3. 為恭紀念醫院 

(二) 酒癮治療費用補助方案。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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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癮 治 療 機 構

及 酒 癮 治 療

服務方案），

並 將 盤 點 結

果 及 「 酒 癮

治 療 費 用 補

助 方 案 」 參

與 機 構 之 單

一 聯 繫 窗 口

等 資 訊 公 告

且 定 期 更 新

於網站。【計

畫 書 應 說 明

資 源 盤 點 規

劃 、 含 對

象 、 方 式 、

項 目 內 容 ；

各 期 報 告 則

以 「 其 他 由

衛 生 局 自 行

發 展 或 補 助

在 地 酒 癮 治

療 及 處 遇 方

案 或 資 源 」

( 如 附 表 12-

1) 及 自 藥 酒

癮 醫 療 個 案

管 理 系 統 產

出 「 酒 癮 治

療 機 構 清

冊」(如附表

12-2)提供盤

點結果】。 

(三) 目前無另外自行發展或補助在地

酒癮治療及處遇方案。 

二、酒癮治療費用補助方案餐與機構單一

聯繫窗口： 

 
三 、 公 告 網 址 ：

https://www.mlshb.gov.tw/nc/article?

id=c742511c-4424-4cce-b998-

a6334829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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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二、 與 社 政 、

警 政 、 勞

政、司法(地

檢 署 及 法

院）、監理所

等 單 位 建 立

並 精 進 酒 癮

個 案 治 療 轉

介機制(應含

合 作 機 制 、

轉 介 單 、 流

程圖等），俾

促 進 早 期 發

現 早 期 治

療 ， 並 統 計

分 析 具 體 執

行成果。【計

畫 書 應 含 合

作 機 制 、 轉

介 單 、 流 程

圖 等 ； 各 期

報 告 以 「 跨

網 絡 轉 介 酒

癮 個 案 統 計

表」(如附表

13)提供轉介

成果】。 

一、 酒癮個案治療轉介機制： 

(一) 轉介單位：監理站與地檢署。 

(二) 轉介成果如附表13。 

(三) 轉介機制：苗栗縣酒癮治療流程

圖、轉介單。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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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三、 盤 點 及 公

布 轄 內 網 路

成 癮 醫 療 服

務 資 源 【 請

以 附 表 14 網

癮 治 療 服 務

資 源 表 呈 現

成果】，並與

衛生單位、醫

療院所及教育

單 位 合 作 ，

建 立 網 癮 防

治 網 路 及 訂

定 轉 介 流 程

(需包含轉介

流 程 圖 、 網

絡 單 位 窗 口

聯 絡 資 訊 、

轉介單等）。 

一、 於3月10日(參與人數44人)、9月10

日(參與人數37人)召開114年度網路

成癮防治會議，提供如何識別和應

對網路成癮方法、評估方式及預防

策略，同時盤點轄內網癮治療服務

資源，建立心理諮商分流與轉介機

制。參與單位包含縣府網絡局處、

學諮中心、學校代表、醫療院所代

表等。 

二、 針對網路成癮問題，民眾可至衛生

所心理諮詢站洽詢，本中心也提供

免費4次心理諮商服務；18歲以下學

生族群亦可轉介學生諮商輔導中心

使用相關輔導資源。此外，轉介其

他網癮醫療資源，包括4家醫院(大

千、為恭、部苗及李綜合醫院)、診

所(吳四維、福苗)、心理諮商所(逍

遙、我時、度情)、心理治療所(謐

境、小巷子)、安心專線與生命線

等。 

三、 整合網癮相關心理健康資源並公布

於官方臉書、衛福部心健司網路成

癮專區等，以供民眾查詢瀏覽，亦

通過各項會議、設攤活動、宣導及

講座等推廣相關資訊。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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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四、 轉介流程圖、聯絡資訊與轉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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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三) 提升酒癮治療之服務量能與品質 

一、 研 訂 「 指

定酒癮治療

機 構 訪 查

表」，並辦理

實地訪查，及

追蹤建議事

項 辦 理 情

形 ， 俾 提升

一、 為提升酒癮治療服務品質，中心已

制定指定酒癮治療機構訪查表。 

二、 本年度指定酒癮治療機構訪查已於

114年9月4~5日辦理完畢。 

三、 訪查追蹤建議事項已依照訪查委員

建議做成紀錄，並函文各辦理單位

含號1140004246，依委員建議進行

修正與改善。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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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酒癮治療服務

品質。【各期

報告應說明

訪查表修正

項 目 、 原

因，及輔導

訪查辦理情

形，含輔導

家數、建議

事項及追縱

改 善 情 形

等】輔導訪

查重點，應

至少包括： 

一、 酒 癮 醫 療

服務品質(含

酒 癮 衛 教 、

知 情 同 意 、

治 療 人 員 管

理 及 專 業 訓

練)。 

二、 酒 癮 醫 療

與 其 他 醫 療

科 別 之 轉

介 、 照 會 機

制 (含強化各

相 關 醫 療 科

別之酒癮識

能 及 敏 感

度)。 

三、 酒 癮 醫 療

個案管理機

制。 

四、 有關輔導訪查重點依評核指標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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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四、 衛 教 宣 導

酒 癮 防 治 識

能 及 推 廣 酒

癮 治 療 費 用

補助方案。 

五、 酒 癮 醫 療

人 力 及 處 置

紀錄 登 載 及

維護於本部

「 藥 酒 癮 醫

療 個 案 管 理

系 統 」 之 即

時 性 、 完 整

性 。 其 中 屬

司 法 或 行 政

處 分 之 酒 癮

治 療 ， 其 治

療 處 置 紀 錄

均 須 登 載 及

維護於前開資

訊系統。 

二、 代 審 代 付

本 部 「 114

年度酒癮治

療費用補助

方 案 ( 由 本

部 另 行 函

頒)(計畫書

應說明代審

代付機制，

如醫療機構

向衛生局申

撥經費之方

一、 本年度酒癮治療費用補助方案相關

計畫書與機制依中央規定制定。 

二、 本年度酒癮治療費用補助方案相關

計畫書與機制依中央規定制定。 

(一) 申撥方式：分4期以匯款方式申

撥。 

(二) 檢附文件： 

經費請領公文、申請補助個案清單、補

助項目明細、領款收據。 

1-12月執行情形： 
第一期執行情形(1-12 月) 

執行機構數 3 

治療人力 10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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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式、應檢附

文件及抽核

方式等；各

期報告應就

治療費用補

助方案之執

行情形提出

綜整說明，

包括執行機

構數、治療

人力、補助

人數、經費

使 用 情 形

等)。 

補助人數 19 

經費使用情形 公務預算 17,4560 

家防基金 22,929 
 

六、 加強特殊族群處遇服務 

(一) 強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品質 

一、 為 提 升 法

官對家暴處

遇計畫內涵

及 成 效 認

知，至少每

半年召集評

估 小 組 委

員、處遇治

療人員與法

官辦理家暴

處 遇計畫業

務 聯 繫 會

議。 

一、 114年4月9日已辦理「114年家庭暴

力加害人處遇及裁定前評估業務第1

次聯繫會議」，出席單位包含：臺灣

苗栗地方法院、苗栗縣政府社會處、

苗栗縣警察局、臺灣苗栗地方檢察

署、家庭暴力相對人裁定前評估委員

及處遇治療人員等，共22人。 

二、 114年11月24日辦理「114年家庭暴

力加害人處遇及裁定前評估業務第2

次聯繫會議」，出席單位包含：臺灣

苗栗地方法院、苗栗縣政府社會處、

苗栗縣警察局、臺灣苗栗地方檢察

署、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家庭

暴力相對人裁定前評估委員及處遇治

療人員等，共17人。 

■符合進度 

□落後 

二、 依 法 確 實 一、 114年1-12月進案共97件，且確實 ■符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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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安排家庭暴

力加害人接

受 處 遇 計

畫，若家庭

暴力加害人

未依規定執

行或完成處

遇計畫，於

屆期一個月

內函請家防

中心或警察

局 依 違反保

護 令 罪 移

送。 

安排家庭暴力加害人接受處遇計

畫。 

二、 114年1-12月家庭暴力加害人未依

規定執行或完成處遇計畫共16人，

於屆期一個月內函送地檢署偵辦共

16人，達成率100%。 

□落後 

三、 依 法 確 實

安排性侵害

加害人接受

身心治療、

輔 導 及 教

育： 

(1) 針對期滿

出監高、

中高再犯

加害人及

停止強制

治療出所

加害人，

應 於 2 週

內執行社

區處遇；

中低、低

再犯加害

人，應於

一、 114年1-12月進案共72件，且確實

安排性侵害加害人接受身心治療、

輔導及教育。 

二、 114年1-12月期滿出監高、中高再

犯加害人及停止強制治療出所加害

人共2人，已於2週內執行共2人，達

成率100%;中低、低再犯加害人共11

人，已於1個月內執行共11人，達成

率100%。 

三、 114年1-12月性侵害加害人連續無

故缺席身心治療、輔導及教育達2

次，須於最後1次無故缺席日次日起

1個月內函請陳述意見共26人，已於

最後1次無故缺席日次日起1個月內

函請陳述意見共 26人，達成率

100%。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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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1個 月 內

執 行 社

區處遇。 

(2) 性侵害加

害人連續

無故缺席

身 心 治

療、輔導

及教育達

2 次 ， 須

於 最 後 1

次無故缺

席日次日

起 1 個 月

內函請陳

述意見。 

1. 依法確實督

導執行機構

或人員於性

侵害加害人

社區處遇期

間，定期每

半年針對處

遇執行提出

成 效 報 告

（含再犯危

險評估、出

席狀況、行

政裁處及移

送等）；未

滿半年者，

應於處遇期

間屆滿前 10

一、 確實督導執行機構及人員於性侵

害加害人社區處遇期間，定期每

半年針對處遇執行提出成效報

告，114年1-12月提出成效報告共

141案。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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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日提出。 

2. 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加害

人處遇資料

完整登載至

本部保護資

訊系統（含

處遇紀錄及

聯繫紀錄、

定期再犯危

險評估及成

效報告、個

案判決書、

相關公文資

料及評估小

組會議紀錄

等）；並應

於結案後1個

月內確實檢

視個案資料

完整度。 

一、 114年1-12月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

結案共69人，於結案後1個月內資料

完整登載至保護資訊系統共69人，

達成率為100%。 

二、 114年1-12月性侵害加害人處遇結案

共42人，於結案後1個月內資料完整

登載至保護資訊系統共42人，達成

率為100%。 

■符合進度 

□落後 

(二) 提升醫事人員驗傷採證品質與危險評估知能 

一、 辦理兒少

保護小組責

任醫院及性

侵害驗傷採

證責任醫院

督導考核，

督導考核項

目包括： 

(1) 責任通報紀

錄。 

一、 針對本縣4間責任醫院(為恭紀念醫

院、大千綜合醫院、衛生福利部苗栗

醫院、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

合醫院)辦理醫院督考，已於114年9

月4日、9月5日辦理完畢。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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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2) 驗 傷 採 證 

服 務 品 質

(含：驗傷採

證作業流程、

專責人員教

育訓練、被

害人隱私保

護等)。 

(3) 證物保存及病

歷管理。 

二、 督導轄內

醫院受理親

密關係暴力

案件時，落

實台灣親密

關 係 暴 力 

危 險 評 估 

表

(TIPVDA)2.

0通報。 

一、 社會處每季提供醫院受理親密關係

暴力案件通報情形，如有通報不完整

時，由衛政窗口轉知各醫院落實並改

進。 

二、 針對本縣14間責任通報醫療院所辦

理醫院督考，並列入考核項目，已於

114年9月4日、9月5日、11月11日、

11月25日、11月28日辦理完畢。 

 ■符合進度 

 □落後 

(三) 提升醫事人員驗傷採證品質與危險評估知能 

一、 督導轄內

家庭暴力、

性侵害加害

人處遇人

員，每年應

接受繼續教育

6小時。 

一、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執行人員每人

每年接受繼續教育時數須達6小時為

10人/家庭暴力處遇執行人員總數共

10人 x100%=100%。 

二、 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執行人員每人每

年接受繼續教育時數須達6小時為13

人/性侵害處遇執行人員總數共13人

x100%=100%。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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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二、 督 導 轄 內

年資未達5年

之家庭暴力

加害人處遇

人員，每年

應接受督導

及個案研討

各 至 少 3 小

時；年資未

達5年之性侵

害加害人處

遇人員，每

年應接受督

導 至 少 6 小

時。 

一、 家庭暴力處遇年資未達5年之家庭暴

力處遇執行人員每年接受督導3小時

及個案研討3小時為4人／處遇年資未

達5年之家庭暴力處遇執行人員總數

共4人 x100%=100%。 

二、 性侵害處遇年資未達5年之性侵害處

遇執行人員每年接受6小時以上督導

為5人/處遇年資未達5年之性侵害處

遇執行人員總數共5人 x100%=100%。 
 

 ■符合進度 

 □落後 

七、 督導及結合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應辦理事項 

衛生局應督導轄內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就中心所服務區域規劃辦理下列

事項，並定期請各中心提供業務執行成果： 

(一) 心理衛生促進及社區心理衛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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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1. 建 立 社 區 資
源 網 絡 ， 盤
點及綜 整 轄
內 心 理 衛 生
服 務 資 源，
定 期 更 新 及
公 布 於 網
站。 

(苗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一、 114年苗栗縣政府心理健康中心資 

源手冊。資源手冊已於114年6月5日

網站上進行更新

https://www.mlshb.gov.tw/nc/ar-

ticle?id=e3153bac-8125-4f77-

bd1d-500d32421af5。。115年資源手

冊手冊將於12月進行更新。 

二、 建置苗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men-

tal.miaoli?locale=zh_TW，每月定

期更新網站內容。 

 

(通霄鎮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一、 建置通霄鎮區心理衛生中心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

p?id=61580896358756&locale=zh_TW)，

每月定期更新網站內容。 

 

(頭份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一、 已將心理衛教資源及相關資料建置

於本府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專

區： 
(https://www.mlshb.gov.tw/nc/content-

list?tag=187&idNavigations=46) 

二、 已將心理衛教資源及相關資料建置

於苗栗縣頭份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oufen/) 

三、 中心臉書、IG 及 YOUTUBE「苗栗縣

政府心理健康中心」定期更新心理

衛教與健康資訊、各主題心理衛生

宣導講座、駐點醫師諮商服務等，

提供民眾知悉與查詢：                  
(1)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mal.nodrug)    

(2) IG(https://reurl.cc/rv3yVE) 

■符合進度 

□落後 

https://www.facebook.com/mental.miaoli?locale=zh_TW
https://www.facebook.com/mental.miaoli?locale=zh_TW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61580896358756&locale=zh_TW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61580896358756&locale=zh_TW
https://www.mlshb.gov.tw/nc/content-list?tag=187&idNavigations=46
https://www.mlshb.gov.tw/nc/content-list?tag=187&idNavigations=46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oufen/
https://www.facebook.com/mal.nodrug
https://reurl.cc/rv3y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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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3) YT(https://www.youtube.com/@user-
ni9oj5gy9t) 

四、 中心官方 Line「苗栗縣政府

Moodie 心情 e 點通」提供心理諮商

預約及聯絡資訊：
(https://page.line.me/?accountId=200hpz

au) 

中心業已編制苗栗縣政府心理健康

中心資源手冊，並發放相關網絡合

作單位。 

2. 結合社政、

教 育 、 勞

政、警政及

消 防 等 機

關，推動心

理衛生及精

神疾病去汙

名化宣導，

包含心理衛

生宣導、衛

生教育講座

等，每季至

少各1則。 

本年度宣導執行情形如下： 

一、結合教育單位： 

結合校園辦理推動心理衛生及精神疾

病去汙名化宣導，包含心理衛生宣

導、衛生教育講座，宣導方式用設攤

宣導、教育訓練、入班宣導、自辦課

程。辦理 8 場次，參與對象以學生、

教師為主，人數共 1,343人。 

二、結合勞政單位： 

與本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工商發展

處合作，連結公司人資、廠護及各職

訓中心共同合作辦理職場心理健康促

進衛教宣導及講座，共辦理 11場

次，參與對象員工，人數共 1,690

人。 

■符合進度 

□落後 

https://www.youtube.com/@user-ni9oj5gy9t
https://www.youtube.com/@user-ni9oj5gy9t
https://page.line.me/?accountId=200hpzau
https://page.line.me/?accountId=200hpz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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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三、結合警政單位： 

結合苗栗縣警察局 114 年度上半年加

強員警身心健康照顧暨自殺防治課

程，辦理 7 場次，參與對象以基層員

警為主，共 818名基層員警參訓。 

 

四、 結合消防單位： 

結合苗栗縣政府消防局合作辦理 114

年重大災變-災難心理衛生演習，參

訓人員為義消人員及消防人員，共

計 102 人。 

五、 結合社政單位: 

結合社會處辦理推動心理衛生及精神

疾病去汙名化宣導，包含心理衛生宣

導、衛生教育講座，宣導方式用設攤

宣導、教育訓練、社區宣導、自辦課

程，共 8場次，參與對象以社區民眾

為主，人數共 1,805 人。 

六、 跨局處推動委員會： 

於縣府第一辦公大樓 A401會議室，

114年6月12日及11月10日分別召開2

場心理健康促進暨自殺防治推動委

員會、精神疾病防治諮詢委員會，

與會人員包括各委員、公部門網絡

局處、醫療院所、精神復健機構、

法律專家等出席。 

3. 開發社區資

源，建立網

絡聯繫機制

及 轉 介 流

程，聯結單

位包括：醫

療、社政、

有關轉介情形請詳見附表15-1與15-2。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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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教 育 、 勞

政、警察、

消 防 、 民

政、長照、

司 法 、 法

扶、 NGO 團

體及其他單

位等，各期

報告應提報

轉出對象及

件 數 ( 附 表

15-1)；另，

前開聯結單

位若有需心

理衛生促進

及社區心理

衛生服務、

個案服務及

資源連結、

社區 (疑似 )

精神病人醫

療協助等服

務，各期報

告應提報受

理 案 件 件

數、對象及

目 的 ( 附 表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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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4. 主動提供社

會局 (處 )、

教 育 局

(處 )、勞動

局 (處 )、民

政局 (處 )等

轄區內心理

衛生服務資

源及轉介窗

口名冊，供

網絡單位參

考運用。 

一、 下半年度將函文本縣相關局處室，

供網絡單位參考運用。 

二、 本中心提供資源手冊供各級學校、

職場、區公所或村里長辦公室等場

域運用 (如附件本縣資源手冊內

容)。 

三、 中心於114年10月20日苗心健字第

1140005401號函，函知各級機關與 A

民間單位，有關中心服務業務聯繫

窗口、轉介流程與表單資訊。 

 

■符合進度 

□落後 

(二) 自殺防治服務 

1. 持 續 向 轄 內

網 絡 單 位 宣

導 及 推 動 自

殺 防 治 通 報

作 業 ， 並 教

導 通 報 作 業

相 關 填 報 規

範 ， 以 協 助

網 絡 單 位 人

員 瞭 解 遇 有

自殺行為(含

自 殺 企 圖 及

自殺死亡)個

為強化轄內網絡單位，自殺通報作業流

程114年度針對社政、長照人員、教育

人員、警政、消防、村里幹事等六類進

行自殺辨識度與通報作業流程教育訓練

課程，辦理情形如下: 

一、 警政人員: 

於114年3月4、5、6、7、11、12、13

日辦理7場次「加強員警身心健康暨自

殺防治教育」講習，參加對象為基層

員警共975人參加。 

二、 消防人員： 

(一) 於114年3月16日辦理自殺防治教

育訓練，參加對象為消防人員共55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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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案時，應採取

之措施。 

人。 

(二) 於114年9月10日於海巡署辦理自

殺防治宣導教育訓練，參加人數共

計21人。 

三、 校園輔導教育人員： 

(一) 於114年2月26日苗栗縣新南國小-

校園學生自我傷害辨識與防治處遇

知能，參加對象為校長、主任、教

師共45人參加。 

(二) 於114年3月14日中心辦理自殺防治

網絡研習課程參加對象為20所輔導教

師共25人參加。 

(三) 於114年9月10日國教輔導團，針對

校園自殺防治教育訓練，參加對象為

校長、主任、教師共計200人參加。 

四、 長照人員： 

(一) 於114年3月6日至長照中心針對專

業人員辦理自殺防治教育練，參加

人數共計50人。 

(二) 於114年6月24日至同心圓社區長照

機構針對照管人員辦理自殺防治守

門人教育訓練宣導，共12人參加。 

(三) 於114年6月30日至頭屋鄉象山社區

長照機構，針對專業人員做自殺防

治宣導，參加人數共計15人。 

五、 社會工作人員: 

(一) 於114年10月15日中心辦理自殺風

險辨識及敏感度課程，參加共計43

人。 

六、 村里長幹事: 

(一) 於114年9月至12月，針對村里幹

事辦理自殺防治宣導活動，共辦理

18場，共計4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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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2. 依 據 自 殺 防

治 法 及 本 部

頒 定 「 自 殺

個 案 通 報 後

關 懷 作 業 流

程」，落實自

殺 個 案 通

報 、 網 絡 單

位 聯 繫 、 收

案 評 估 、 個

案 轉 介 、 資

源 轉 銜 及 後

續 關 懷 訪 視

等 服 務 ， 並

應 提 升 訪 視

個 案 本 人 比

率 及 面 訪

率。 

(1) 針對 65 歲

以上自殺通

報老人，且

為獨居、社

會 支 持 薄

弱、久病不

癒，或為再

自殺者，延

長關懷訪視

服務時程及

增加訪視頻

率 ( 每 個 月

至 少 2 次 ，

其中 面訪至

少1次）。 

一、 本縣65歲以上老人之自殺通報個

案，根據數據統計其身分別為獨居、

社會支持薄弱、久病不癒。其不願拖

累家人或孤單之重複性自殺個案居

多。 

二、 經接案後關懷訪視評估，針對獨

居、情緒低落、孤單，亦有再次自殺

之企圖，增加家訪及面訪頻率至少2-

3次，並提高電訪頻率，另關懷訪視

服務延長至6個月。 

三、 因應個案需求，連結其他單位華山

基金會、海清老人養護中心、慈濟基

金會等民間團體資源，提供後續關懷

訪視服務。 

四、 增能宣導：與社區、村里鄰長、護

(長照)機構及民間團體等網絡聯繫，

進行珍愛生命守門人三步驟、安心專

線、心情溫度計及求助管道的宣導，

運用網絡拓展的力量將自殺防治相關

知能，逐步推廣至社區每個角落，藉

由宣導讓社區民眾提升情緒辨識及求

助轉介的能力。 

五、 外聘督導會議:邀請台大護理學系

吳佳儀教授擔任外聘督導，針對拒

訪、3次以上訪視未遇、再次被通

報、個案合併有多重問題、高風險個

案提報督導會議討論。外聘督導會議

1-12月辦理情形如下: 
項次 日期 外聘督導 

1 1月 3日 吳佳儀 

2 1月 9日 吳佳儀 

3 2月 14日 吳佳儀 

4 3月 18日 吳佳儀 

5 4月 18日 吳佳儀 

6 4月 22日 吳佳儀 

7 5月 13日 吳佳儀 

8 6 月 20 日 吳佳儀 

9 7 月 16 日 吳佳儀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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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2) 持續提供自

殺企圖者及

自殺死亡者

家屬關懷服

務，並加強

個案管理。

針 對 3 次 以

上 訪 視 未

遇、再次被

通報、個案

合併有多重

問題、屆期

及逾期未訪

等個案， 提

報督導會議

討論。 

(3) 落實對自殺

死亡者之遺

族 關 懷 服

務，經自殺

風 險 評 估

後，若有需

求可收案關

懷，並加強

對自殺者遺

族關懷的個

案管理。 

10 8 月 20 日 吳佳儀 

11 9 月 11 日 吳佳儀 

12 9 月 22 日 吳佳儀 

13 10 月 31 日 吳佳儀 

14 11 月 14 日 吳佳儀 

15 12 月 19 日 吳佳儀 

六、 114年1-12月共服務自殺遺族關懷

共計70人次。 

3. 依據本部頒定

之「校園自殺

個 案 關 懷 流

程」，與所轄教

育單 位 及 各

級 學 校 針 對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112年8月31日衛部

心字第1121762648號函訂定校園自

殺個案關懷流程辦理。 

二、 本縣校園自殺(傷)案件進案後，訪

員與通報學校輔導教師共同進行評

估與初訪機制。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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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校 園 自 殺 通

報 個 案 ， 建

立 自 殺 通

報 、 聯 繫 評

估 、 個 案 轉

介及資源轉銜

流程。 

三、 經初評後，若有其他多元議題案件

將轉銜到社政、家庭教育中心等相

關機構，採共案機制，以達到有效

之個案服務。 
四、 校園自殺個案關懷流程圖: 

 

五、 協 同 教 育

單 位 ， 針 對

所 屬 關 懷 訪

視 員 及 學 生

輔 導 人 員 ，

辦 理 自 殺 防

治 教 育 訓 練

(自殺防治守

門人、自殺意

念 者 轉 銜 機

114年校園專業輔導人員辦理自殺防治

研習與講座: 

一、 114/2/26苗栗縣新南國小-校園學

生自我傷害辨識與防治處遇知能，參

加對象為校長、主任、教師共45人參

加。 

二、 114/3/14中心辦理自殺防治網絡研

習課程參加對象為20所輔導教師共25

人參加。 
三、 114/9/10於國教輔導團，針對校園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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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制、個案討論

等），強化自

殺通報及風險

評估等議題之

共識，並建立

良 好 溝 通 管

道。 

自殺防治教育訓練，參加對象為校

長、主任、教師共計200人參加。 

 

六、 落 實 於 次

月 10 日 前 ，

於 自 殺 防 治

通 報 系 統 完

成 自 殺 通 報

單 及 訪 視 紀

錄之維護(逾

期 完 成 資

料 ， 將 不 列

入 該 月 統

計）。 

一、 通報進案訪視紀錄:每月15日前完

成，前一個月通報進案後是否有完

成3日內訪視(或24小時內訪視)紀

錄。 114 年 1-12月 3 日內訪視率

92.63%。 

二、訪視紀錄於次月10日登打完成情形

(資料來源:自殺防治通報系統) 

月 

份 

次月 10 日前訪視紀錄登打

完畢率 

1 月 96.9% 

2 月 94.2% 

3 月 98% 

4 月 97.3% 

5 月 94.4% 

6 月 90% 

7 月 94.9% 

8 月 93.6% 

9 月 94.3% 

10 月 86.3% 

11 月 82.6% 
 

■符合進度 

□落後 

一、 針 對 殺 人

後 自 殺 或 集

體 自 殺 (3 人

以 上 ) 等 案

114年殺人後自殺或集體案件共2件，辦

理情形如下: 

一、 於114年3月27接獲自殺通報(父親

與小孩雙亡)，速報單已於114年3月

28日回傳衛生福利部。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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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件 ， 於 事 件

(以發生地為

主)發生次日

起1個工作日

內 提 報 速 報

單(附件8），

並於2星期內

辦 理 個 案 討

論 會 及 研 提

改善措施。 

二、 於114年4月8日接獲自殺通報(兩子

雙亡母存活)，速報單已於114年4月

9日回傳衛生福利部。 

三、 本中心於114年4月18日召集社政、

教育、警政及相關網絡單位召開困

難個案討論會，邀請2位專家學者，

參加網絡單位有自殺防治學會、警

政、社政、教育、共27人與會。 
四、專家學者建議改善措施: 

(一) 後續可先與醫院社工了解狀況並溝

通後續訪視模式以及精神醫療資源

挹注，並請醫院注意個案住院安

全，避免再自殺行為。 

(二) 再與個案訪視，應以同理個案為優

先，再以去汙名化(殺子議題)及未

來目標等議題引導個案先能適應重

大創傷。逐步的協助個案面對另一

段新生命歷程以及後續法律責任問

題。 
(三) 學校等教育單位增加學生對於暴

力、傷害等概念，並能辨識危險行

為。 

(四) 學校增設實名信箱，讓學生把可以

把近期覺得困擾或遇到困難的事情

寫下，讓學校教職員盡早發現其問

題，並提高學校相關人員對於自殺

防治的敏感度。 

(五) 持續追蹤個案遺族關懷及相關所需

資源建立，給予情緒支持，評估其

自殺風險以免憾事再次發生。 

二、 與本部1925

安心專線承辦

廠商合作，受

理 其 轉 介 個

114年本中心受理安心專線轉介自殺高

風險個案為9件，由本中心提供後續關

懷及資源連結服務。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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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案 ， 提 供 追

蹤 關 懷 訪

視 、 心 理 健

康資源及精神

醫療等協助。 

三、 針對轄內網

絡單位辦理自

我傷害、自殺

意念與自殺企

圖教育訓練，

並 宣 導 推 廣

「自殺意念者

服務及轉銜流

程暨資源盤點

手 冊 」 之 運

用。 

針對網絡單位推廣「自殺意念者服務及

轉銜流程暨資源盤點手冊」:利用心理

健康促進暨自殺防治推動委員會與聯繫

會議，於會議中向網絡單位傳達手冊使

用方式及訊息，並提供網址給各單位下

載。 

 

■符合進度 

□落後 

(三) 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一、 依據本部

所訂「精神

疾病患者社

區家訪要

點」進行個

案分流及分

級照護。 

一、 1月22日於苗栗縣政府心理健康中心

辦理分級會議，聘請大千醫療社團法

人南勢醫院何仁琦主任擔任專家督

導，會中討論53案社區個案。 

(53案通過暫結案:入住機構21案；居

家治療4案；入監服刑1案；診斷碼不

符1案；死亡1案；失蹤、失聯經3次

訪視未遇，或已提報警政失聯半年仍

未尋獲1案；病情穩定或長期穩定服

藥，且於最低照護達2年者，經評估

個案本人得以結案10案；其他經督導

會議決議應於結案之個案14案。) 

 

二、 2月26日於苗栗縣政府心理健康中心

辦理分級會議，聘請大千醫療社團法

人南勢醫院何仁琦主任擔任專家督

導，會中討論85案社區個案。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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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85案通過暫結案:入住機構31案；居

家治療4案；入監服刑2案；診斷碼不

符5案；死亡1案；病情穩定者，且多

次強烈拒訪達3個月以上3案；病情穩

定或長期穩定服藥，且於最低照護及

數達2年者，經面訪評估個案本人，

得予以結案22案；其他經督導會議決

議應於結案之個案17案。) 

 

三、 3月28日於苗栗縣政府心理健康中心

辦理分級會議，聘請大千醫療社團法

人南勢醫院何仁琦主任擔任專家督

導，會中討論66案社區個案。 

(66案通過暫結案:入住機構30案；入

監服刑3案；診斷碼不符6案；情穩定

者，且多次強烈拒訪達3個月以上1

案；病情穩定或長期穩定服藥，且於

最低照護及數達2年者，經面訪評估

個案本人，得予以結案13案；其他經

督導會議決議應於結案之個案13

案。) 

 

四、 4月30日於苗栗縣政府心理健康中心

辦理分級會議，聘請大千醫療社團法

人南勢醫院何仁琦主任擔任專家督

導，會中討論70案社區個案。 

(70案通過暫結案:入住機構31案；居

家治療4案；入監服刑3案；診斷碼不

符11案；死亡3案；病情穩定或長期

穩定服藥，且於最低照護及數達2年

者，經面訪評估個案本人，得予以結

案6案；其他經督導會議決議應於結

案之個案12案。) 

 

五、 5月28日於苗栗縣政府心理健康中心

辦理分級會議，聘請大千醫療社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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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人南勢醫院何仁琦主任擔任專家督

導，會中討論77案社區個案。 

(77案通過暫結案:入住機構21案；居

家治療3案；入監服刑1案；診斷碼不

符21案；死亡1案；病情穩定者，且

多次強烈拒訪達3個月以上2案；病情

穩定或長期穩定服藥，且於最低照護

及數達2年者，經面訪評估個案本

人，得予以結案19案；其他經督導會

議決議應於結案之個案9案。) 

 

六、 6月25日於苗栗縣政府心理健康中心

辦理分級會議，聘請大千醫療社團法

人南勢醫院劉佑閿醫師擔任專家督

導，會中討論106案社區個案。 

(103案通過暫結案：入住機構29案；

居家治療5案；入監服刑2案；診斷碼

不符28案；死亡2案；病情穩定者，

且多次強烈拒訪達3個月以上1案；病

情穩定或長期穩定服藥，且於最低照

護及樹達2年者，經面訪評估個案本

人，得予以截案25案；失蹤、失聯經

3次訪視未遇，或已提報警政失聯半

年未仍未尋獲1案；其他經督導會議

決議應於結案之個案10案；3案為不

通過持續列管。) 

 

七、 7月25日於苗栗縣政府心理健康中心

辦理分級會議，聘請大千醫療社團法

人南勢醫院何仁琦主任擔任專家督

導，會中討論101案社區個案。 

(99案通過暫結案:入住機構18案；居

家治療3案；入監服刑5案；診斷碼不

符21案；死亡1案；病情穩定者，且

多次強烈拒訪達3個月以上2案；病情

穩定或長期穩定服藥，且於最低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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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數達2年者，經面訪評估個案本

人，得予以結案41案；其他經督導會

議決議應於結案之個案8案；2案為不

通過持續列管。) 

 

八、 8月22日於苗栗縣政府心理健康中心

辦理分級會議，聘請大千醫療社團法

人南勢醫院何仁琦主任擔任專家督

導，會中討論49案社區個案。 

(49案通過暫結案:入住機構15案；居

家治療1案；入監服刑3案；診斷碼不

符1案；死亡1案；病情穩定或長期穩

定服藥，且於最低照護及數達2年

者，經面訪評估個案本人，得予以結

案15案；個案因身體疾病，已長期臥

床或經評估日常生活功能無法自理等

情況，或依日常生活功能評估量表

（巴氏量表 ADL）評估後，屬嚴重依

賴，完全依賴程度之個案1案。其他

經督導會議決議應於結案之個案12

案。) 

 

九、 9月24日於苗栗縣政府心理健康中心

辦理分級會議，聘請大千醫療社團法

人南勢醫院何仁琦主任擔任專家督

導，會中討論82案社區個案。 

(82案通過暫結案:入住機構15案；居

家治療6案；入監服刑2案；診斷碼不

符10案；死亡1案；病情穩定或長期

穩定服藥，且於最低照護及數達2年

者，經面訪評估個案本人，得予以結

案35案；病情穩定，且多次強烈拒訪

達3個月以上2案。其他經督導會議決

議應於結案之個案11案。) 

 

十、 10月29日於苗栗縣政府心理健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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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辦理分級會議，聘請大千醫療社團

法人南勢醫院何仁琦主任擔任專家督

導，會中討論63案社區個案。 

(63案通過暫結案:入住機構24案；居

家治療1案；入監服刑2案；診斷碼不

符4案；死亡1案；病情穩定或長期穩

定服藥，且於最低照護及數達2年

者，經面訪評估個案本人，得予以結

案15案；病情穩定，且多次強烈拒訪

達3個月以上1案。其他經督導會議決

議應於結案之個案15案。) 

 

十一、 11月26日於苗栗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辦理分級會議，聘請大千醫療社團

法人南勢醫院何仁琦主任擔任專家督

導，會中討論63案社區個案。(63案

通過暫結案:入住機構24案；居家治

療1案；入監服刑2案；診斷碼不符4

案；死亡1案；病情穩定或長期穩定

服藥，且於最低照護及數達2年者，

經面訪評估個案本人，得予以結案15

案；病情穩定，且多次強烈拒訪達3

個月以上1案。其他經督導會議決議

應於結案之個案15案。) 

 

十二、 12月26於苗栗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辦理分級會議，聘請大千醫療社團法

人南勢醫院何仁琦主任擔任專家督

導，會中討論55案社區個案。(55案

通過暫結案:入住機構12案；居家治

療5案；入監服刑1案；診斷碼不符2

案；病情穩定或長期穩定服藥，且於

最低照護及數達2年者，經面訪評估

個案本人，得予以結案19案；病情穩

定，且多次強烈拒訪達3個月以上1

案。其他經督導會議決議應於結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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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個案15案。) 

2 .  針對精神疾

病與自殺防

治合併多重

議 題 個 案

(含離開矯

正機關或結

束監護處分

個案 )，由

心理衛生社

工追蹤訪視

及評估個案

自 殺 風

險 、 暴 力

風 險 、 家

庭 功 能 、

個 案 及 其

家 庭 需

求 ， 提 供

多 元 資 源

連 結 與 轉

介。 

 

 

 

 

 

 

一、 心衛社工提供個案及家庭服務共分四

大類型，服務資源提供與服務連結共

計5,590人次，支持性服務5,345人

次、補充性服務228人次、資源連結

服務165人次、生涯轉銜服務394人

次。 

(一) 支持性服務：情緒支持(個案)1,416

人次、情緒支持(家屬)983人次、個

別會談816人次、家庭會談246人次、

疾病衛教(個案)515人次、藥物衛教

(個案)554人次、疾病衛教(家屬)373

人次、藥物衛教(家屬)409人次、陪

同門診27人次、護送就醫6人次，共

計5,345人次。 

(二) 補充性服務：家務及育兒指導17人

次、住屋協助15人次、申請急難救助

15人次、提供物資74人次、福利諮詢

67人次、法律諮詢27人次、協助申請

福利資格13人次，共計228人次。 

(三) 資源連結服務：精神醫療機構40人

次、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10人次、住

宿型精神復健機構11人次、就業服務

站33人次、病友支持團體6人次、托

育服務5人次、社福中心(脆弱家庭服

務)8人次、心理諮商服務24人次、輔

導就業12人次、長照資源16人次，共

計165人次。 

二、 生涯轉銜服務：工作協助30人次、經

濟補助協助25人次、照顧服務22人

次、復健與醫療服務293人次、安置

服務24人次，共計394人次。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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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3. 依據「社區

心理衛生中

心 督 導 機

制 」 定 期

召 開 主 管

會議、個案

討論會、跨

網絡個案討

論會、個別

及團體督導

及辦理個案

研討課程，

每月及需要

時應邀請專

家督導，針

對個案分級

調整與評估

持續追蹤必

要性，且依

據會議結果

追蹤後續執

行情形。 

 

 

 

 

 

日期 辦理 

地點 

專家 

督導 

件數 

3/21 頭份市心理

衛生中心 

前高雄市心

衛中心主任

蘇淑芳、 

巫淑君社工

師事務所巫

淑君 

 

2 案 

3/26 苗栗縣立圖

書館 

玄奘大學社

會工作學系

兼任學生輔

導主任 

王松玲 

1 案 

6/27 苗栗縣立圖

書館 

臺灣精神健

康改革聯盟

召集人 -廖

福源 

1 案 

8/20 苗栗縣立圖

書館 

社團法人台

灣自殺防治

學會常務理

事-吳佳儀 

1 案 

11/19 苗栗縣立圖

書館 

台灣心理衛

生社會工作

學會監事-林

惠珠 

1 案 

11/21 頭份市心理

衛生中心 

樹光 Tree 

Light 工作

室負責人/社

工師-紀可恩 

2 案 

11/25 通霄鎮心理

衛生中心 

桃園療養院

社區精神科

主治醫師/吳

恩亮 

1 案 

二、護理師督導會議辦理情形： 

日期 地點 類型 專家督導 
參與

人數 

1/23 

頭份市社

區心理衛

生中心 

外督 

團體 

安馨居家/

林祺芳所長 
4 

2/20 

頭份市社

區心理衛

生中心 

外督

團體 

安馨居家/

林祺芳所長 
3 

3/24 
心理健康

中心 

外督

團體 

安馨居家/

林祺芳所長 
4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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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4/23 
心理健康

中心 

外督

團體 

安馨居家/

林祺芳所長 
5 

5/9 
心理健康

中心 

外督

團體 

曾光佩 

心理師 
3 

5/26 
心理健康

中心 

外督

團體 

安馨居家/

林祺芳所長 
6 

6/25 

苗栗市社

區心理衛

生中心 

外督

團體 

安馨居家/

林祺芳所長 
6 

7/9 
心理健康

中心 

外督

團體 

安馨居家/

林祺芳所長 
7 

8/27 
心理健康

中心 

外督

團體 

安馨居家/

林祺芳所長 
7 

9/23 
心理健康

中心 

外督

團體 

安馨居家/

林祺芳所長 
7 

10/22 

苗栗市社

區心理衛

生中心 

外督

團體 

安馨居家/

林祺芳所長 
6 

10/27 

苗栗市社

區心理衛

生中心 

內督

團體 
中心督導 4 

10/30 
心理健康

中心 

外督

個別 

曾光佩 

心理師 
4 

11/13 
心理健康

中心 

內督

團體 
中心督導 5 

11/26 

苗栗市社

區心理衛

生中心 

外督

團體 

安馨居家/

林祺芳所長 
6 

 
三、心理師督導會議執行情形： 

日期 地點 類型 專家督導 

1/10 

心理健康中心 

外督 

個別 

曾光佩 

心理師 

 

2/7 

3/7 

4/11 

6/13 

7/11 

8/8 
外督 

團體 

9/12 外督 

個別 
10/31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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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4. 提 供 社 區

精 神 病 人

追 蹤 關

懷、轉介及

轉銜服務： 

(1) 掌握精神

病人及其

家 庭 動

態，並更

新精神照

護資訊管

理系統之

個 案 資

料。 

(2) 對於轄內

關懷追蹤

困 難 個

案、社區

危機處理

後個案或

病情不穩

但未達強

制住院要

件個案， 

或急診、

護送就醫

個案經評

估後出院

或 轉 院

者，應建

立後續追

蹤機制，

強化醫療

機構對於

高風險個

案管理，

一、 依據強化社會安全網規定一級、二級

個案由社區關懷訪視員收案管理追

蹤，三級、四級經由外督審核結案會

議後轉由18鄉鎮衛生所持續管理直到

5級或符合衛生福利部規定結案條

件，參加每月由外督委員之銷結案會

議提出銷結案。 

二、 對於轄內關懷追蹤困難個案、社區危

機個案或病情不穩但未達強制住院要

件個案，或急診、護送就醫個案經評

估後出院或轉院者，中心依據「疑似

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建置

後續追蹤機制如下說明： 

（一） 本縣計有3家醫療院所提供服務： 

負責醫療機構 服務區域 

主責醫院:大千南勢社

團法人大千南勢醫院 

 

泰 安 鄉 、 大 湖

鄉、卓蘭鎮，後

後 龍 鎮 、 頭 屋

鄉、苗栗市公館

公 館 鄉 、 西 湖

鄉、通宵鎮、苑

裡鎮、銅鑼鄉、

三義鄉等鄉鎮 

協辦醫院:衛生福利部

苗栗醫院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

恭紀念醫院 

造橋鄉、頭份

市、竹南鎮 

三灣鄉、南庄

鄉、獅潭鄉 

後龍鎮，頭屋

鄉、苗栗市 

公館鄉、銅鑼

鄉、三義鄉 

等鄉鎮。 

（二） 後續追蹤機制： 

關懷 內容 頻率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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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及搭配長

效針劑，

減少未規

律用藥情

形。 

追蹤 

對象 1.相關網絡體系

-疑似精神疾病

個案轉介 

第一個月每

週一次家訪

或電訪， 

第二個月起

每兩週至少

一次家訪或

電訪， 

服務期程共

計三個月 

2.衛 生 局/所 轉

介個案 

(1)非追蹤關懷

之護送就醫病

人 

(2)衛生局追蹤

保護中之困難

個案 

(3)社區危機處

理後之精神病

個案 

(4)網絡轉介個

案經評估確診

後，需積極醫

療處置之精神

個案 

3.其它： 

(1)門診或急診

醫師建議住院

但病人不願意

住院個案 

(2)警、消人員

協助送醫或強

制 住 院送 審

後，未住院個

案 

方式 疑似精神個案初

次到場評估 

居家訪視、醫護

共訪、電話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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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醫療協助或緊急

護送就醫 

 

5 .  強 化 轄 內

精 神 病 人

管理： 

(1) 針對轄內 

a. 連 續 3

次以上訪

視未遇；

b.失聯；

c.失蹤個

案； d.最

近 1年 僅

電 話 訪

視，且無

法聯絡本

人者； e.

護送就醫

個案或精

神醫療緊

急處置線

上諮詢服

務與留觀

服務試辦

計畫諮詢

專線通知

縣市衛生

一、 依據強化社會安全網規定一級、二級

個案由社區關懷訪視員收案管理追

蹤，三級、四級經由外督審核結案會

議後轉由18鄉鎮衛生所持續管理直到

5級或符合衛生福利部規定結案條

件，參加每月由外督委員之銷結案會

議提出銷結案。 

二、 對於轄內關懷追蹤困難個案、社區危

機個案或病情不穩但未達強制住院要

件個案，或急診、護送就醫個案經評

估後出院或轉院者，中心依據「疑似

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建置

後續追蹤機制如下說明： 

(一) 本縣計有3家醫療院所提供服務： 

負責醫療機構 服務區域 

主責醫院:大千南

勢社團法人大千

南勢醫院 

 

泰安鄉、大湖鄉、卓

蘭鎮，後後龍鎮、頭

屋鄉、苗栗市公館公

館鄉、西湖鄉、通宵

鎮、苑裡鎮、銅鑼

鄉、三義鄉等鄉鎮 

協辦醫院:衛生福

利部苗栗醫院 

為恭醫療財團法

人為恭紀念醫院 

造橋鄉、頭份市、竹

南鎮 

三灣鄉、南庄鄉、獅

潭鄉 

後龍鎮，頭屋鄉、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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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局個案、

多元議題

個案，需

訂定追蹤

機制及處

理流程，

並定期檢

討修正。 

(2) 訂 定 訪

視 紀 錄

稽 核 機

制，由衛

生局及社

區心理衛

生中心督

導定期抽

查 及 稽

核 訪 視

紀 錄 品

質。 

栗市 

公館鄉、銅鑼鄉、三

義鄉 

等鄉鎮。 

(二) 後續追蹤機制： 

關懷追蹤 內容 頻率 

對象 1.相關網絡體

系-疑 似 精 神

疾病個案轉介 

第一個月每

週一次家訪

或電訪， 

第二個月起

每兩週至少

一次家訪或

電訪， 

服務期程共

計三個月 

2.衛 生 局/所

轉介個案 

(1)非 追 蹤 關

懷之護送就

醫病人 

(2)衛 生 局 追

蹤保護中之

困難個案 

(3)社 區 危 機

處理後之精

神病個案 

(4)網 絡 轉 介

個案經評估

確診後，需

積極醫療處

置之精神個

案 

3.其它： 

(1)門 診 或 急

診醫師建議

住院但病人

不願意住院

個案 

(2)警 、 消 人

員協助送醫

或強制住院

送審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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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住院個案 

方式 疑似精神個案

初次到場評估 

居家訪視、醫

護共訪、電話

關懷 

醫療協助或緊

急護送就醫 

(三) 辦理場次 
日期 地

點 

外

聘

督

導 

提案單位 討論

件數 

1/22 後

龍

中

心 
4

樓

會

議

室 

大

千

醫

療

社

團

法

人 

南

勢

醫

院 
何

仁

琦  

主

任 

通霄鎮、苑裡

鎮、頭份市、造

橋鄉、 

南庄鄉 

54

案 

2/26 後龍鎮、苑裡

鎮、頭份市、公

館鄉、南庄鄉、

銅鑼鄉 

85

案 

3/28 苑裡鎮、竹南

鎮、獅潭鄉、頭

屋鄉、三義鄉 

66

案 

4/30 後龍鎮、獅潭

鄉、公館鄉 

70

案 

5/28 卓蘭鎮、苑裡

鎮、後龍鎮、竹

南鎮、頭份市、

頭屋鄉、西湖

鄉、造橋鄉、三

義鄉 

77

案 

6/25 大湖鄉、獅潭

鄉、三義鄉、頭

屋鄉、造橋鄉、

銅鑼鄉、三灣

鄉、南庄鄉、後

龍鎮、通霄鎮、

107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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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苑裡鎮、卓蘭

鎮、竹南鎮、頭

份市 

7/25 後

龍

中

心 
4

樓

會

議

室 

大

千

醫

療

社

團

法

人 

南

勢

醫

院 
何

仁

琦  

主

任 

竹南鎮、卓蘭

鎮、苑裡鎮、後

龍鎮、頭份市、

苗栗市、西湖

鄉、泰安鄉、三

灣鄉、公館鄉、

獅潭鄉、南庄鄉 

99 

案 

8/22 頭份市、苑裡

鎮、卓蘭鎮、南

庄鄉、獅潭鄉 

49 

案 

9/24 竹南鎮、後龍

鎮、苑裡鎮、苗

栗市、南庄鄉 

82

案 

10/ 

24 

苑裡鎮、後龍

鎮、獅潭鄉、泰

安鄉、苗栗市、

頭份市 

63

案 

 

11/ 

26 

苑裡鎮、竹南

鎮、頭份市、西

湖鄉、獅潭鄉、

公館鄉、造橋

鄉、大湖鄉 

46

案 

12/2

6 

苑裡鎮、竹南鎮、

卓蘭鎮、頭份市、

公館鄉、三義鄉、

造橋鄉、獅潭鄉、

大湖鄉、獅潭鄉 

55

案 

 

三、 訪視紀錄稽核機制： 

每月由督導進行個案訪視紀錄稽核，並將

稽核結果及建議事項彙整，提供社區關懷

訪視員進行改善。 

6. 依 本 部 函

頒 「 強 化

社 會 安 全

網 第 二 期

計 畫 心 理

一、 為恭醫院課程規劃已完成，8/1-

8/26辦理。 

二、 辦理轄內醫療機構及核心醫院辦理

見習計畫，參加人數共8名，已完訓

8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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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衛 生 專 業

人 員 訓 練

基 準 」 ，

督 導 轄 區

內 社 區 心

理 衛 生 中

心 所 屬 人

員 教 育 訓

練 ， 掌 握

及 協 調 安

排 應 訓 人

員 參 與 核

心 醫 院 辦

理 見 習 計

畫 ， 並 於

各 期 報 告

提 供 參 訓

人 員 名 冊

( 附 表

16)。  

八、 具有特色或創新服務 

由各地方政府自

行提報具特色或

創新服務(如附

件2）。 

一、 為了讓兒童能夠在輕鬆愉快的環境

中學習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將於

2025年夏季舉辦一場以「兒童心理

健康促進」為主題的暑期夏令營。

提供一個讓兒童在遊戲與互動中，

學習情緒管理、人際互動與正向思

考等心理健康知識的機會，並學習

毒品防制相關知能。參與學員於營

隊活動前後進行心理健康及網癮相

關問卷調查，進行相關數據的前後

對比，評估活動對兒童心理健康的

影響。並將相關數據統計分析後做

為明年兒童心理健康促進相關策略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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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度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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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指標自我考評表 
 

一、 當然指標：114年度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指標，依地方考評規

定辦理資料繳交。 

二、 其他指標： 

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重要評估項目 

（一） 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 

1. 建立跨局

處、及跨

公私部門

平台之協

商機制。 

每季召開 1次

會報，且至少

2次由地方政

府秘書長或主

任秘書層級以

上長官主持。 
 

 

 

 

 

 

 

 

一、 召開會議次數：6次 

二、 各次會議辦理情形摘要: 

(一) 114年度心理健康促進

暨自殺防治推動委員會 

 會議地點：縣府第一辦

公大樓 A401會議室 

 會議參與單位：外聘專

家學者、縣府13個網絡

局處、學諮中心、醫療

院所代表等。 
編

號 
日期 會議名稱 

主持

人 

人

數 

1 6/12  

114 年度第

1 次心理健

康促進暨自

殺防治推動

委員會 

邱俐

俐副

縣長 

59 

2 
11/1

0 

114 年度第

2 次心理健

康促進暨自

殺防治推動

委員會 

衛生

局楊

文志

局長 

63 

(二) 114年度精神疾病防治

諮詢委員會 

 會議地點：縣府第一辦

公大樓 A401會議室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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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 會議參與單位：外聘精

神衛生專家、法律專

家、縣府9個網絡局處、

學諮中心、醫療院所代

表、精神復健機構代

表、病人家屬代表等。 

編

號 
日期 會議名稱 

主

持

人 

人

數 

1 6/12  

114 年度第 1

次精神疾病

防治諮詢委

員會 

邱

俐

俐

副

縣

長 

56 

2 
11/1

0 

114 年度第 2

次精神疾病

防治諮詢委

員會 

衛

生

局

楊

文

志

局

長 

60 

(三) 114年度心理健康促進

暨自殺防治、精神疾病

防治網絡聯繫及網路成

癮防治會議 

 會議地點：心理健康中

心4樓會議室 

 會議參與單位：縣府13

個網絡局處、學諮中

心、相關醫療院所代

表、各級學校代表等。 

編

號 
日期 會議名稱 

主

持

人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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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1 3/10 

114 年度第

1 次心理健

康促進暨自

殺防治、精

神疾病防治

網絡聯繫及

網路成癮防

治會議 

心

理

健

康

中

心

涂

麗

秀

主

任 

44 

2 9/10 

114 年度第

2 次心理健

康促進暨自

殺防治、精

神疾病防治

網絡聯繫及

網路成癮防

治會議 

心

理

健

康

中

心

涂

麗

秀

主

任 

37 

 

 

2. 置有專責

行政人力 

落實依核定計

畫 使 用 人 力

（含補助人力

及縣市自籌人

力 ） 方 式 辦

理，且合理調

整薪資及將符

合資格之訪員

轉任為督導。 

【註】 

一、 縣市自籌

人力，不包

含縣市編制

內之預算員

額人力。 

二、 依計畫說

明書附件12

各縣市聘任

一、 本縣編制2位衛生稽查

員、3名負責心理及自殺防

治業務、1名負責精神衛生

業務。 

二、 整合計畫人員：1名負責

心理及自殺防治業務、1名

負責精神衛生業務。 

三、 依人力需求額度辦理聘

用，並合理調整薪資。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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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人力辦理。 

(二)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1. 設有提供

精神疾病

議題或洽

詢社區支

持資源諮

詢之固定

專線，並

公布專線

號碼。 

設 有 固 定 專

線，並公布專

線號碼。 

一、 暖 心 專 線

(037)277278。 

二、 苗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037)558733 

三、 頭份市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037)558770 

四、 通霄鎮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037)558408 

五、 苗栗縣政府心理健康中

心(037)558220 

■符合進度 

□落後 

 

 

2. 輔導社區

精神衛生

民間團體

申 請 社

政、衛政

資源，或

地方政府

申請公益

彩券盈餘

或回饋。 

至 少 申 請 2

件。 

一、 苗栗縣康復之友協會：

114年厚植精神病人及家

屬團體量能計畫。 

二、  苗栗縣虹光康復之家：

114年度精神病友多元社

區生活方案發展計畫。 

■符合進度 

□落後 

 

 

3. 布建社區

支 持 方

案。 

1. 直轄市及彰

化市至少申

請4件。 

2. 離島至少申

請2件。 

3. 其他縣市至

少 申 請 3

件。 

並列出申請案

件名稱。 

一、 114年精神病病人及家

庭支持服務方案委由中華

民國珍珠社會福利協會辦

理。 

二、 114年精神病病人社區

居住方案社團法人苗栗縣

創世紀關懷弱勢協會承

辦。 

三、 厚植社區精神病人及家

屬支持團體。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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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4. 精神復健

機構申請

「精神復

健機構改

善公共安

全設施設

備計畫」

比率。 

各縣市轄內應

有 25%機構申

請，並於各期

報告提出申請

證明。 

 

計算公式： 

申請家數/(該

縣市至113年6

月及12月精神

復健機構開業

數)× 100% 

114年共計14家精神復健機構

提出申請119火災通報裝置及

一氧化碳偵測器及漏氣遮斷

閥補助，申請比率達100%。 

■符合進度 

□落後 

 

 

(三) 督導及結合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應辦理事項 

1. 社區心理

衛生中心

依其督導

機制召集

自殺關懷

訪視員，

邀請專業

督導及核

心醫院代

表參與個

案管理相

關會議，

及建立個

案訪視紀

錄稽核機

制及落實

執行。 

討論重點

應含括： 

1. 個案管理相

關會議 1年

至少辦理12

場。 

2. 轄區內自殺

企圖通報個

案追蹤訪視

紀錄之稽核

率。 

目標值： 

 

(1) 15%(113 年

平均每季自

殺防治通報

系統關懷訪

視次數 (不

含拒訪及訪

視未遇) 小

於 500人次

一、 依其督導機制召集自殺

關懷訪視員個管會議，應

辦理12場次，已辦理14場

次，達成率100%，共計250

人次。 

項次 辦理日期 人數 督導 

1 114.1.16 15 黃照醫師 

2 114.2.19 14 黃照醫師 

3 114.3.7 16 黃照醫師 

4 114.3.21 39 

蘇淑芬主

任、巫淑君

社工 

5 114.4.16 13 黃照醫師 

6 114.5.14 16 黃照醫師 

7 114.6.19 15 黃照醫師 

8 114.6.20 38 吳佳儀教授 

9 114.7.9 10 黃照醫師 

10 114.8.20 13 黃照醫師 

11 114.9.17 13 黃照醫師 

12 114.10.8 15 黃照醫師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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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1) 轄區內3

次 以 上

訪 視 未

遇 個 案

之 處

理。 

(2) 再 次 被

通 報 個

案 之 處

置。 

(3) 個 案 合

併 多 重

議 題

（ 如 精

神 疾

病 、 保

護 案

件 、 脆

弱 家

庭 、 替

代 治 療

註 記 或

毒 品 個

案 管

理 ） 個

案 之 處

置。 

(4) 屆 期 及

逾 期 未

訪 個 案

之 處

置。 

之縣市)：

澎湖縣、金

門縣、連江

縣。 

(2) 10%(113 年

平均每季自

殺防治通報

系統關懷訪

視次數 (不

含拒訪及訪

視未遇) 介

於 500-

1,200 人 次

之縣市)： 

宜蘭縣、新

竹縣、苗栗

縣 、 臺 東

縣 、 花 蓮

縣 、 基 隆

市 、 新 竹

市 、 嘉 義

市 、 嘉 義

縣。 

(3) 6%(113 年

平 均 每 季

自 殺 防 治

通 報 系 統

關 懷 訪 視

次數 (不

含 拒 訪 及

訪視未遇) 

介 於

13 114.11.5 17 黃照醫師 

14 114.12.24 16 黃照醫師 

15 114.11.25 20 吳恩亮醫師 

 

一、 轄區內自殺企圖通報個

案追蹤訪視紀錄之稽核

率。 

114年1-12月自殺通報系

統關懷訪視成功次數:  
關懷訪視 訪視次數 

家訪 740 

電訪 5,662 

其他通訊方式 510 

總計 6,912 

(資料來源:自殺通報系統) 

關懷訪視紀錄稽核情形(請按

季呈現)： 

(一) 第 1 季 (1-3 月 ) 

稽核次數：  981   次 

稽核率：  100    % 

(二) 第 2 季 (4-6 月 ) 

稽核次數： 856      次 

稽核率：  100    % 

(三) 第 3 季 (7-9 月 ) 

稽核次數：  895   次 

稽核率：  100    % 

(四) 第 4 季 (10-12 月 ) 

稽核次數：  907   次 

稽核率：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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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1,200-

2,500人次

之縣市)： 

臺 北 市 、

彰 化 縣 、

雲 林 縣 、

屏東縣。 

(4) 4%(113 年

平 均 每 季

自 殺 防 治

通 報 系 統

關 懷 訪 視

次數 (不

含 拒 訪 及

訪視未遇) 

大於2,500

人 次 之 縣

市)： 

新 北 市 、

桃 園 市 、

臺 中 市 、

臺 南 市 、

高 雄 市 、

南投縣。 

2. 社區心理

衛生中心

依其督導

機制每月

定期召開

外部專家

督導之個

案管理及

1. 個案管理及

分級相關會

議 1年至少

辦理12場。 

2.  跨網絡個案

討論會每季

至少辦理 1

場。 

跨網絡個案討論 

一、 頭份市 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依其督導機制每月召

開外部專家督導會議，

應辦理12場次，已辦理

33場次，達成率100%，

共計304人次。 

次 辦理日期 人數 外部督導 

1 114.1.10 6 曾光佩心理師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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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分級相關

會議，並

邀集所轄

公衛護理

人員、精

神病人社

區關懷訪

視員、自

殺關懷訪

視員、心

理衛生社

工、中心

各類醫事

人員及督

導參與會

議，且訂

出每月固

定開會時

間及會議

討論重點

項目，建

立個案訪

視紀錄稽

核機制及

落 實 執

行。討論

重點應含

括： 

(1) 轄區內3

次 以 上

訪 視 未

遇 個 案

3. 每季轄區內

精神病人追

蹤訪視紀錄

之稽核率。 

目標值： 

(1) 15% (每季

訪視次數小

於 4,000 人

次 )：連江

縣 、 金 門

縣 、 澎 湖

縣 、 新 竹

市 、 嘉 義

市 、 臺 東

縣 、 雲 林

縣 、 花 蓮

縣 、 基 隆

市 、 新 竹

縣。 

(2) 10% (每季

訪視次數介

於 4,000-

7,000 人

次 )：南投

縣 、 苗 栗

縣 、 宜 蘭

縣 、 嘉 義

縣。 

(3) 6% (每季

訪視次數介

於 10,000-

30,000 人

2 114.1.16 15 黃照醫師 

3 114.1.23 4 林祺芳老師 

4 114.2.07 5 曾光佩心理師 

5 114.2.19 14 黃照醫師 

6 114.2.20 3 林祺芳老師 

7 114.3.07 6 曾光佩心理師 

8 114.3.7 16 黃照醫師 

9 114.3.24 4 林祺芳老師 

10 114.4.11 16 曾光佩心理師 

11 114.4.16 13 黃照醫師 

12 114.4.23 5 林祺芳老師 

13 114.5.09 18 曾光佩心理師 

14 114.5.14 16 黃照醫師 

15 114.5.26 6 林祺芳老師 

16 114.6.13 4 曾光佩心理師 

17 114.6.19 15 黃照醫師 

18 114.6.25 6 林祺芳老師 

19 114.7.9 10 黃照醫師 

20 114.7.9 7 林祺芳老師 

21 114.7.11 6 曾光佩心理師 

22 114.8.8 5 曾光佩心理師 

23 114.8.20 13 黃照醫師 

24 114.8.27 7 林祺芳老師 

25 114.9.12 5 曾光佩心理師 

26 114.9.17 13 黃照醫師 

27 114.9.23 7 林祺芳老師 

28 114.10.8 15 黃照醫師 

29 114.10.22 6 林祺芳老師 

30 114.10.31 8 曾光佩心理師 

31 114.11.5 17 黃照醫師 

32 114.11.7 6 曾光佩心理師 

33 114.11.26 7 林祺芳老師 

34 114.12.23 5 曾光佩心理師 

35 114.12.23 7 林祺芳老師 

36 114.12.24 16 黃照醫師 

護理師外督 

次 辦理日期 人數 外部督導 
1 114.1.23 4 林祺芳老師 

2 114.2.20 3 林祺芳老師 

3 114.3.24 4 林祺芳老師 

4 114.4.23 5 林祺芳老師 

5 114.5.26 6 林祺芳老師 

6 114.6.25 6 林祺芳老師 

7 114.7.9 7 林祺芳老師 

8 114.8.27 7 林祺芳老師 

9 114.9.23 7 林祺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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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之 處

置。 

(2) 家 中 主

要 照 顧

者 65 歲

以上、2

位 以 上

精 神 病

人、3個

月 內 超

過2次以

上 護 送

就 醫 個

案 之 處

置。 

(3) 屆 期 及

逾 期 未

訪 視 個

案 之 處

置。 

(4) 合 併 多

重 議 題

（ 精 神

疾 病 合

併 自 殺

企 圖 、

精 神 疾

病 合 併

保 護 性

案 件 —

自 殺 合

併 保 護

次 )：彰化

縣 、 屏 東

縣。 

(4) 4% (每季

訪視次數大

於 10,000-

30,000 人

次 )：桃園

市 、 臺 南

市 、 臺 中

市 、 臺 北

市 、 高 雄

市 、 新 北

市。 

10 114.10.22 6 林祺芳老師 

11 114.11.26 7 林祺芳老師 

12 114.12.23  林祺芳老師 

執袐、督導及專師外督 

次 辦理日期 
人

數 
外部督導 

1 114.1.10 6 

曾光佩心理師 

2 114.2.07 5 

3 114.3.07 6 

4 114.4.11 16 

5 114.5.09 18 

6 114.6.13 4 

7 114.7.11 6 

8 114.8.8 5 

9 114.9.12 5 

10 114.10.31 8 

11 114.11.7 6 

12 114.12.23 5 

 

二、 頭份市 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辦理跨網絡會議一季

至少辦理1場，已辦理4

場，達成率100%，共計

155人次。 

次 辦理日期 人數 外部督導 

1 114.3.21 39 
蘇淑芬主
任、巫淑君
社工 

2 114.6.20 49 吳佳儀教授 

3 114.9.18 37 
黃維仲心理
師 

4 114.11.21 30 
紀可恩社工
師 

 

三、 苗栗市 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依其督導機制每月召

開外部專家督導會議，

應辦理12場次，已辦理

12場次，達成率100%，

共計207人次。 

次 辦理日期 
人
數 

外部督導 

1 114.1.6 19 何仁琦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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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性 案 、

離 開 矯

正 機 關

及 結 束

監 護 處

分 精 神

病 人 ）

個案。 

(5) 拒 絕 接

受 服 務

之第1級

與第2級

個案。 

(6) 脆 弱 家

庭 或 高

照 顧 負

荷 家

庭。 

(7) 重大輿

情案件

之處

置。 

(8) 跨網絡

合作議

題之處

置。 

(9) 個案結

案及照

護級數

調。 

(10) 跨職類

個案討

論。 

(11) 訪視頻

2 114.2.3 18 何仁琦醫師 

3 114.3.3 19 何仁琦醫師 

4 114.4.9 22 何仁琦醫師 

5 114.5.5 24 何仁琦醫師 

6 114.6.2 15 何仁琦醫師 

7 114.7.14 15 何仁琦醫師 

8 114.8.4 14 何仁琦醫師 

9 114.9.5 14 何仁琦醫師 

10 114.10.3 14 何仁琦醫師 

11 114.11.17 18 何仁琦醫師 

12 114.12.05 15 何仁琦醫師 

 

護理師外督 

次 辦理日期 人數 外部督導 
1 114.1.23 4 

林祺芳老師 

2 114.2.20 3 

3 114.3.24 4 

4 114.4.23 5 

5 114.5.26 6 

6 114.6.25 6 

7 114.7.9 7 

8 114.8.27 7 

9 114.9.23 7 

10 114.10.22 7 

11 114.11.26 6 

12 114.12.23 6 

 

執袐、督導及專師外督 

次 辦理日期 人數 外部督導 

1 114.1.10 6 

曾光佩心理師 

2 114.2.07 5 

3 114.3.07 6 

4 114.4.11 16 

5 114.5.09 18 

6 114.6.13 4 

7 114.7.11 6 

8 114.8.8 5 

9 114.9.12 5 

10 114.10.31 8 

11 114.11.7 6 

12 114.12.23 5 

 

四、 苗栗市 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辦理跨網絡會議一季

至少辦理1場，已辦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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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率及紀

錄指

導。 

場，達成率100%，共計

135人次。 

次 辦理日期 人數 外部督導 

1 114.03.26 31 王松玲社工師 

2 114.06.27 36 寮福源著急人 

3 114.08.20 33 吳佳儀講師 

4 114.11.19 29 林惠珠講師 

五、 通霄鎮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辦理跨網絡暨個案研

討，已辦理1場。 
次 辦理日期 人數 外部督導 

1 114.11.25 20 吳恩亮醫師 

 

精神病人追蹤訪視 

一、 個案管理及分級相關會

議，期中(末)目標場次： 

12 場。 

日期 地

點 

外

聘

督

導 

提案單位 討

論

件

數 

1/2

2 

後

龍

中

心 

4

樓

會

議

室 

大

千

醫

療

社

團

法

人 

南

勢

醫

院 

何

仁

琦  

主

通霄鎮、

苑裡鎮、

頭份市、

造橋鄉、 

南庄鄉 

54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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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任 

2/2

6 

後

龍

中

心 

4

樓

會

議

室 

大

千

醫

療

社

團

法

人 

南

勢

醫

院 

何

仁

琦  

主

任 

後 龍 鎮 、

苑 裡 鎮 、

頭 份 市 、

公 館 鄉 、

南 庄 鄉 、

銅鑼鄉 

85

案 

3/2

8 

苑 裡 鎮 、

竹 南 鎮 、

獅 潭 鄉 、

頭 屋 鄉 、

三義鄉 

66

案 

4/3

0 

後 龍 鎮 、

獅 潭 鄉 、

公館鄉 

70

案 

5/2

8 

卓 蘭 鎮 、

苑 裡 鎮 、

後 龍 鎮 、

竹 南 鎮 、

頭 份 市 、

頭 屋 鄉 、

西 湖 鄉 、

造 橋 鄉 、

三義鄉 

77

案 

6/2

5 

大 湖 鄉 、

獅 潭 鄉 、

三 義 鄉 、

頭 屋 鄉 、

造 橋 鄉 、

銅 鑼 鄉 、

三 灣 鄉 、

南 庄 鄉 、

107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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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後 龍 鎮 、

通 霄 鎮 、

苑 裡 鎮 、

卓 蘭 鎮 、

竹 南 鎮 、

頭份市 

7/2

5 

後

龍

中

心 

4

樓

會

議

室 

大

千

醫

療

社

團

法

人 

南

勢

醫

院 

何

仁

琦  

主

任 

竹 南 鎮 、

卓 蘭 鎮 、

苑 裡 鎮 、

後 龍 鎮 、

頭 份 市 、

苗 栗 市 、

西 湖 鄉 、

泰 安 鄉 、

三 灣 鄉 、

公 館 鄉 、

獅 潭 鄉 、

南庄鄉 

99 

案 

8/2

2 

頭 份 市 、

苑 裡 鎮 、

卓 蘭 鎮 、

南 庄 鄉 、

獅潭鄉 

49 

案 

9/2

4 

竹 南 鎮 、

後 龍 鎮 、

苑 裡 鎮 、

苗 栗 市 、

南庄鄉 

82

案 

10/ 

24 

苑 裡 鎮 、

後 龍 鎮 、

獅 潭 鄉 、

泰 安 鄉 、

63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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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苗 栗 市 、

頭份市 

11/ 

26 

後

龍

中

心 

4

樓

會

議

室 

大

千

醫

療

社

團

法

人 

南

勢

醫

院 

何

仁

琦  

主

任 

苑 裡 鎮 、

竹 南 鎮 、

頭 份 市 、

西 湖 鄉 、

獅 潭 鄉 、

公 館 鄉 、

造橋鄉 

46

案 

12/

26 

後

龍

中

心 

4

樓

會

議

室 

大

千

醫

療

社

團

法

人 

南

勢

醫

院 

何

仁

琦  

主

任 

苑 裡 鎮 、

竹 南 鎮 、

卓 蘭 鎮 、

頭 份 市 、

公 館 鄉 、

三 義 鄉 、

造 橋 鄉 、

獅 潭 鄉 、

大 湖 鄉 、

獅潭鄉 

55 

案 

 

二、 專家督導會議： 

日

期 

辦理地點 轉家督導 件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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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1/6 苗栗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大千醫療

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

何仁琦主

任 

3 

1/1

6 

頭份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照耀身心

精神科診

所   黃照

醫師 

1 

2/3 苗栗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大千醫療

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

何仁琦主

任 

3 

2/1

9 

頭份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照耀身心

精神科診

所   黃照

醫師 

1 

3/3 苗栗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大千醫療

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

何仁琦主

任 

5 

3/7 頭份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照耀身心

精神科診

所   黃照

醫師 

1 

4/9 苗栗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大千醫療

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

何仁琦主

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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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4/1

6 

頭份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照耀身心

精神科診

所   黃照

醫師 

1 

5/5 苗栗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大千醫療

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

何仁琦主

任 

6 

5/1

4 

頭份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照耀身心

精神科診

所   黃照

醫師 

1 

6/2 苗栗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大千醫療

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

何仁琦主

任 

5

案 

6/ 

11 

頭份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照耀身心

精神科診

所   黃照

醫師 

1

案 

7/ 

14 

苗栗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大千醫療

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

何仁琦主

任 

2

案 

7/ 

14 

頭份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照耀身心

精神科診

所   黃照

醫師 

1

案 

8/4 苗栗社區 大千醫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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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心理衛生

中心 

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

何仁琦主

任 

案 

8/ 

20 

頭份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照耀身心

精神科診

所   黃照

醫師 

1

案 

8/5 通霄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大千醫療

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

洪國翔 院

長 

1

案 

9/8 苗栗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大千醫療

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

何仁琦主

任 

1

案 

9/ 

17 

頭份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照耀身心

精神科診

所   黃照

醫師 

1

案 

9/8 通霄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大千醫療

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

洪國翔 院

長 

1

案 

10/

3 

苗栗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大千醫療

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

何仁琦主

任 

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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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10/

8 

頭份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照耀身心

精神科診

所   黃照

醫師 

1

案 

10/

20 

通霄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大千醫療

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

洪國翔 院

長 

1

案 

11/

17 

苗栗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大千醫療

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

何仁琦主

任 

3

案 

11/

5 

頭份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照耀身心

精神科診

所   黃照

醫師 

1

案 

11/

5 

通霄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大千醫療

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

洪國翔 院

長 

1

案 

12/

5 

苗栗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大千醫療

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

何仁琦主

任 

2

案 

12/

24 

頭份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照耀身心

精神科診

所   黃照

醫師 

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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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12/

2 

通霄社區

心理衛生

中心 

大千醫療

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

洪國翔 院

長 

1

案 

 

三、 十一類個案討論件數： 

(1) 第1類件數：8 

(2) 第2類件數：0 

(3) 第3類件數：0 

(4) 第4類件數：0 

(5) 第5類件數：36 

(6) 第6類件數：10 

(7) 第7類件數：0 

(8) 第8類件數：0 

(9) 第9類件數：0 

(10) 第10類件數：0 

(11) 第11類件數：0 

 

四、 訪視紀錄稽核情形(請

按季呈現)： 

(一) 第1季訪視： 1759 人次 

稽核次數：  205  次 

稽核率：11.7  %。 

(二) 第2季訪視： 2017 人次 

稽核次數：  202  次 

稽核率：10  %。 

(三) 第3季訪視： 1879 人次 

稽核次數：  188  次 

稽核率：10  %。 

(四) 第4季訪視： 1731 人次 

稽核次數：  173  次 



 

 

128 

 

 

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稽核率：10  %。 

 

五、 訪視紀錄稽核機制： 

每月由督導進行個案訪視

紀錄稽核，並將稽核結果

及建議事項彙整，提供社

區關懷訪視員進行改善 

六、 心衛社工辦理之外部專

家督導會議如下： 

日期 會議 督導 人數 

02/11 結案 林惠珠 13 

03/21 個研 蘇淑芳 

巫淑君 

10 

03/25 結案 林惠珠 14 

03/26 個研 王松玲 11 

04/22 結案 林惠珠 14 

05/07 團督 黃維仲 12 

05/29 結案 林惠珠 14 

06/04 團督 黃維仲 12 

06/27 個研 廖福源 9 

06/27 個研 紀可恩 8 

07/01 團督 黃維仲 11 

070/9 結案 林惠珠 14 

07/30 團督 黃維仲 12 

08/19 結案 林惠珠 14 

08/20 個研 吳佳儀 9 

08/29 團督 黃維仲 12 

09/25 團督 謝昀庭 11 

09/26 團督 黃維仲 12 

10/16 團督 謝昀庭 9 

10/23 團督 謝昀庭 9 

10/28 結案 林惠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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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中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 

符合進度 

備註 

說明 

11/06 團督 謝昀庭 9 

11/19 個研 林惠珠 8 

11/19 團督 戴伸峰 6 

11/20 團督 謝昀庭 9 

11/25 個研 吳恩亮 9 

12/01 結案 林惠珠 10 
 

3. 督導轄區

內應受訓

之社區關

懷訪視員

(含督導)

及心理衛

生 社 工

(含督導)

之見習計

畫 完 訓

率。 

年 度 達 成 率

85%以上。 

 

計算公式： 

(社區關懷訪

視員(含督導)

及心理衛生社

工(含督導)完

訓人數)/應受

訓人數×100% 

 

 

 

註： 

受訓對象為社

區關懷訪視員

(含督導)及心

理 衛 生 社 工

(含督導)，並

檢附應受訓人

數及完訓人數

清 冊 （ 附 表

16）。 

 社區關懷訪視員(含督導)及

心理衛生社工(含督導)完訓

人數/應受訓人數×100% 
訓練 

類別 Level 

1 

Level 

2 

核心

醫院

見習 
應訊

/ 

完訓 

應

訓 

完

訓 

應

訓 

完

訓 

應

訓 

完

訓 

心衛 

社工 
3 0 3 3 5 5 

社關

員 

6 4 7 5 3 3 

參訓

率 

44.4% 71% 100% 

 

社區關懷訪視員林靜宥(8月

到職，11/1離職)、林智偉

(9/22到職)，因中央目前沒

有課程，故尚未完訓。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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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遭遇問題與困難： 

一、自評是否符合進度： 

                ■符合進度    □落後 

二、遭遇之問題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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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費使用狀況： 

一、 114年度中央核定經費：  3,015,000 元  ； 

地方應配合款：753,750 元 (含配合款、自籌款、縣(市)款等非中央補助

款) 

地方應配合款編列比率：   20  % 

【計算公式：地方應配合款/(中央核定經費+地方配合款)*100%】 

 

經費來源 科目 金額(元) 

中央 業務費 

(含約用人員費) 

2,865,000 

 管理費 150,000 

 合計 3,015,000 

地方 人事費 0 

 業務費 753,750 

 管理費 0 

 合計 753,750 

 

二、 114年中央補助經費累計執行數：3,015,000 元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累計數 

82,795 181,239 357,388 463,800 570,504 798,345 

3,015,000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004,587 1,252,447 1,625,692 2,053,271 2,663,582 3,0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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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4年地方配合款經費累計執行數：753,750 元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累計數 

20,698 45,308 89,345 115,947 142,123 181,583 

753,750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33,143 295,107 388,418 495,312 647,889 75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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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使用分配金額(元)   

經費來源 科目 業務性質 
分配金額 累計實際執行金額 

113年度 114年 113年度 114年 

中央 

業務費(含

約用人員

費) 

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 0 0 0 0 

自殺防治及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6萬5000元 43萬6860元 6萬5000元 21萬4345元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231萬7000元 242萬4140元 49萬1013元 51萬2000元 

強化成癮防治服務 0 4000元 0 2000元 

加強特殊族群處遇服務 0 0 0 0 

管理費 21萬元 15萬元 11萬元 7萬元 

合計 (a)259萬2000元 (c)301萬5000元 (e)66萬1013元 (g)79萬8345元 

地方 

人事費 0 0 0 0 

業務費 

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 0 0 0  

自殺防治及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0 0 0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64萬8000元 75萬3750元 30萬2860元 18萬1583元 

強化成癮防治服務 0 0 0 0 

加強特殊族群處遇服務 0 0 0 0 

管理費 0 0 0 0 

合計 (b)64萬8000元 (d)75萬3750元 (f)30萬2860元 (h)18萬1583元 

113年度總執行率(中央執行經費+地方執行配合款)【計算公式：(e+f)/(a+b)*100%】：29.7% 

114年度總執行率(中央執行經費+地方執行配合款)【計算公式：(g+h)/(c+d)*100%】：26.0% 

113年度中央補助經費執行率【計算公式：e/a*100%】：25.5% 

114年度中央補助經費執行率【計算公式：g/c*100%】：26.5% 

113年度地方配合款經費執行率【計算公式：f/b*100%】：46.7% 

114年度地方配合款經費執行率【計算公式：h/d*100%】：24.1% 


